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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过去近 40年里取得的减贫成就有目共睹。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

贫困人口减少了 94%，达 7.26 亿，但截止到 2017 年底，中国仍有 3046 万农村贫困人

口，1264 万城镇低保人口。同时，中国减贫工作面临一些新问题，一是部分贫困流动

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被纳入扶贫对象范围；二是在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速以及

转型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城镇和农村将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尤其是从农村转移到

城市的新市民，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成为新的城市贫困人口；三是城镇低保人群没有纳

入精准扶贫战略，四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贫困线需要继续调整，由此将产生新的

贫困人口等。这些问题将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尤其是在 2020 年以后日益突出，因此政

策制定者需要清晰的认识这些问题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为此，福特基金会委托国际

食物政策研究所开展 2020 年后的中国扶贫战略研究项目，旨在研究中国城乡贫困的现

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梳理扶贫政策的演变及挑战，分析中国减贫工作面临的国际

国内形势与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梳理和总结国际经验，提出 2020 年后中国减贫新愿

景，并为新的减贫战略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贫困发展趋势与治理体系。该部分研究包含五点主要结论。首先，在经济

结构的转型、城镇化及人口转移、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差距显著的背景和趋势下，中国

贫困状况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表现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城市贫困人口增加，老龄

化带来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凸显，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尤其是健康、营养、

教育问题严重，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等。这些新特征为贫困瞄准、动态监测、帮

扶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迫使贫困问题关注的焦点扩大到城市，并深入到农村的社会保

障、户籍制度等深层次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需要研究的重点问

题。 

第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农

户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现象显著。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的

住房、饮水、卫生等方面的条件也不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

覆盖面逐步扩大，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有所改善。从多维贫困的角度来看，教育是

中国及各地区农村多维贫困中被剥夺最严重的维度。从人群来看，女性、儿童和老人

是农村的三类脆弱人群。此外，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分布不均衡，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

最高，贵州、云南和河南是全国贫困人口占比最大的三个省，“三区三州”是主要的

深度贫困地区也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中国目前没有官方的城镇贫困标准，采用城

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低保人口比重为 2.08%，从多维贫困来看，健康是城镇

贫困中剥夺最严重的维度。农民工的贫困程度在各种测量方法和标准下均高于城镇居

民平均水平，而且与农村的多维贫困相似，教育是农民工多维贫困中剥夺最严重的维

度。整体来看，教育和健康是中国城乡多维贫困中的薄弱维度。 

第三，中国目前仍没有城乡统一的贫困治理体系，以往的减贫工作侧重农村减贫。

中国农村的扶贫政策自 1978 年以来出现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向综合

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转变；二是从侧重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向同时满足农民的

物质需求和社会服务基本需求转变；三是将扭转发展差距扩大直接纳入了扶贫的战略

目标中。与农村扶贫不同，中国没有系统的城市扶贫体系与政策。中国的城市扶贫政

策始于 90 年国企改革带来的城市失业。城市扶贫政策主要包括就业、再就业支持与社

会保障两部分。目前城镇贫困的主要挑战是住房和就业问题，农民工长期被城乡扶贫

和社会支持政策排除在外，是中国现行以户籍为基础的扶贫体系中被忽略的群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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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方面，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

基本建立，预计到 2020 年实现应保尽保、制度全覆盖，但保障水平仍较低，且存在实

施范围窄、统筹层次低，区域间、城乡间和不同人群间的均等化等问题。从社会公平

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的社会保障资源分配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

斜，继续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并将农民工等被忽略的群体纳入保障范围。确保

普惠性后，缩小不同人群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当为下

一步工作重点。 

第四，整体来看，中国的扶贫投入持续增长，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在城镇化的

背景下，中国减贫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一是城乡分割的贫困治理体系造成中国贫困现

状复杂，城乡扶贫标准不统一，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差距，农民工群体的贫

困状况被忽略。二是由于多部门参与制定决策和实施干预项目，尤其是扶贫和低保两

项制度衔接不够严密，减贫政策效率还有待提高。三是重视收入增长但对社会保障重

视不足，需充分考虑经济社会背景，结合多维贫困评价标准，加强普惠性社会服务的

同时改善对特定脆弱人群的瞄准，尤其是制定针对教育、健康、医疗、营养等具体瞄

准性政策和措施。四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扶贫治理，重视产业发展但缺乏对贫困人口实

际需求的关注，贫困人口以及贫困社区的参与度不高，同时依靠传统产业扶贫的动力

和效果逐渐降低，为开发新的产业增长点带动经济发展以及贫困人口脱贫提出了更高

要求。五是政府在扶贫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社会参与，尤其是私营部门从中发挥的

作用相对较弱。六是大规模中央扶贫投入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农村扶贫投入的增加可能

对其他低收入群体利贫性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第五，为应对上述挑战，包括浙江和山东在内的中国东部省份设立了扶贫改革试

验区，探索突破扶贫开发体制机制障碍的新途径方面，尤其是新的贫困测量方法和标

准制定、贫困瞄准、城乡统筹、社会参与等方面尝试了一些新的做法。 

国际减贫经验。本研究针对中国面临的新的贫困特征与减贫挑战，总结了国际

经验。在贫困测量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绝对贫困测量逐

步转向相对贫困测量，同时多维贫困逐渐被更多的国家采用并用于瞄准性公共服务以

及有条件转移支付的表现监测等，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也从静态视角延伸到对动态贫困

的研究，尤其是对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以及防范与应对风险能力的研究。在贫困

瞄准上，通常采取多种瞄准方法综合使用的方式，同时要注意瞄准的效果与成本之间

的权衡。统一登记系统是协调、管理、监测各领域扶贫项目，瞄准贫困人口的重要创

新。社会保障方面，在全民社会保障覆盖的理念下，各国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财政能力探索缴费型与非缴费型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普惠性社会保障覆盖面及保障水

平，并积极引入私人部门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产品等方式参与，健康、教育、营养逐

渐成为社会保障的重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是瞄准贫困人口长期人力资本发展，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实践。城市减贫经验主要包括将城市减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

城市就业支持、社区推动、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正规化组织等。在贫困治理方面，需要

统一的城乡贫困治理体系，发达国家倾向于由社会福利部门统筹、多部门协调参与，

鼓励社区参与并充分动员包括私营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国际机构等社会资源参与扶贫，

同时注重提升政府的贫困治理能力。 

2020 后的减贫新愿景。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未来 30 年发展的“两阶段”目标，

并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为新的扶贫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到 2020年，中国计划使 2010年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

问题届时将得到彻底解决。基于上文所讨论的贫困新特征与新趋势，需要制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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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后减贫战略。回顾 40 年来的减贫路径，中国完成了从开发式扶贫向区域瞄准再到

精准扶贫的转变。未来，结合城乡融合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宏观设计，扶贫工作突

出可持续的、基于公平权利的社会保障的思路将逐步清晰。中国 2020 年后的减贫新愿

景，即到 2035 年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确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减贫

战略方向。各项减贫目标将更为具体，旨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保障城乡贫

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系列工作将得以推进，

包括制定针对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工等脆弱群体的减贫目标，建立城

乡统一的贫困测量、识别、瞄准和干预体系，以及完善可持续的财政金融扶贫支持体

系等。 

2020 后减贫战略的重点问题。基于中国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本研究提

出了 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需要聚焦的五个重点问题。 

首先，判断和预测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是制定 2020 年后减贫战略的前提。未

来，需要通过模拟分析研究 2020 年、2025 年、2030 年、2035 年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尤其是资源约束、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 

第二，2020 年后减贫战略需采用新的贫困标准以估算贫困人口的规模、特征、分

布，帮助确定具体的工作方向。随着 2020 年减贫目标的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的绝对

贫困有望消除，下一步的贫困标准制定有三个政策选择：更高的绝对贫困标准、新的

相对贫困标准、多维贫困标准。考虑到 2035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乡村振兴

的目标以及减贫的新愿景，2020 年后将更加重视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小，突出公

平性的相对贫困测量将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考虑范围。 

第三，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新的减贫战略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统筹的、

多部门协调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同时要明确扶贫体制中的责任分工，特别是政府、

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分工，重视社会创新的作用，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力建设，以及对金

融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员等。 

第四，减贫战略的核心是利贫性，建设基于基本公平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

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短板是社会保障，新的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需要构建利贫性的社

会保障体系，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二是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尤其是农村养老、医疗和教育保障水平，三是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

住房、就业等需求完善专项救助制度，四是制定针对性的特殊人群的救助，包括贫困

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贫困老人的救助和护理，残疾人口的医疗与就业支持，农

民工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 

第五，扶贫财政体系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是减贫战略可持续的重要支撑。减贫目

标的实现离不开财政和金融支持，新的减贫战略需要国家财政体系的改革和社会金融

机制的创新。在财政体系改革方面，首先，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要求国家财政体

系进行相应的机制改革，打破城乡分割、部门分割的财政分配格局。其次，改革财政

支出方式以与贫困人口的需求由生产向生活和社会保障领域的转变相适应。第三，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目前财政扶贫支出主要以农业及基础设施领域为主，科教文卫、养

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同时，要支持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及贫困人

口的公共服务，体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金融机制创新方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

鼓励金融机构服务于城乡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近年来政策性金

融、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发挥各自优势，使金融

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大大改善。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弱势群体及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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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仍然是没有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主要服务于中低收入和贫困

群体创业就业的小微金融发展仍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支持，也有不少可以提高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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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成效显著，并对全球减贫

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 1981 年至 2012 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减少约 7.4 亿

人，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 70%以上。2012 年至 2017 年，中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

口由 9899 万人减少至 3046 万人（国务院扶贫办，2018）。同时，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教育

程度、预期寿命及其他福利指标也得到了全面改善。但是，中国减贫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剩

余贫困人口规模依旧较大，且贫困程度深，减贫成本和稳定脱贫难度高。2020 年后，中国将

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届时绝对贫困基本消除，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问题逐渐凸

显，主要呈现为收入、社会公共服务获得上的不平等以及健康、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不足。

此外，中国社会与经济还将面临一系列新变化，尤其是老龄化的加速与城镇化的逐步推进，贫

困问题也将因此呈现新特征。在此背景下，需要解读和判断 2020 年后新时期发展的内涵、趋

势和挑战，并据此设计科学有效的减贫战略。 

1.1 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处于稳步快速发展阶段，1978-201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由 385 元增至 59660 元（国家统计局，2018）。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进入中

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从以农业为基础转变为以制造

业和服务业为基础。1980-2017年，农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从 30.2%下降到 7.9%，同时第三

产业所占比重从 21.6%上升到 51.6%。相对于农业在 GDP中所占比重，农业劳动力比例降速较

缓，1978-2016年，由 70.5%下降至 27.7%（国家统计局，2017）。农业部门的平均劳动力生产

率增长落后于非农业部门，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的难度加大。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进入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2006 年起，中国城镇化发展

速度已经超过其经济增长的步伐。1980 年，约 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而 2017 年，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58.5%（国家统计局，2018），这一数字距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还有差

距，也预示着巨大的城镇化潜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要达到 60%。据联合国机构预测，中国城镇化率在 2030年将达到 70%，到 2050年为 76%
左右（UN, 2014; UNDP，2013）。伴随快速城镇化显现的另一特点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囿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进城农民的户籍仍属农村，他们通常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自

己从事经营活动，成为了处于城乡夹层的农民工 1。2008 至今，中国农民工总数增长了 6 千万，

2017 年底为 2.9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1%。其增速有所放缓，已连续 4 年低于 2%，但总

量依然庞大（国家统计局，2018）。农民工收入和消费水平较城市居民较低，且无法享有与城

市居民平等的各项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其生存与发展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在激励增长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使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2016 年，中国的

基尼系数为 0.465，比上年有所回升，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国家统计局，

2017）。首先，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显著，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71，若加上城镇居民

享受的各项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更大。第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首次采用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结果显示高收入组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低收入组比例为 10.7:1。第三，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类型单位间收入差距显著。

东部地区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显著低于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

等行业，同一行业内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也有显著差异。社会保障和

公共服务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缓解贫困的重要手段。但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社会

保障制度不统一，体系不健全，覆盖面较小，财政支持力度较低，面向农村地区和城镇流动人

                                                             
1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
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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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不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

距。 

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业已发生明显变化，呈高龄少子特征。受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计

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出生率的影响，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正在加速深化。2016年，中国 10.8%
的人口（1.50 亿人）年龄在 65 岁及以上，老年抚养比为 15.0%。2017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的 11.4%。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降低（国家统计局，2018）。预

计至 2030 年，老年抚养比将达 23%（World Bank, 2013）。老龄化的加剧易诱发一系列社会和

经济问题，当其与城镇化发展趋势合流时，城市人口负担与社会保障压力或将持续攀升，为减

贫工作带来新挑战。 

1.2 中国与全球贫困趋势及挑战 

在经济结构转型、收入差距显著、城镇化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贫困状况也呈现

出新特征。首先，随着农村减贫工作的推进，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增大，深度贫困地区的脱

贫任务十分艰巨。第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老龄化时代农村面临的养老、医

疗等问题或将加剧。第三，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沦为新的城市

贫困人口，这类贫困人口的减贫难度较大，将带来更严峻的社会问题。第四，贫困人口的多维

贫困，尤其是健康、营养和教育问题突出，消除因病致贫、儿童营养不良等现象亟待长期大量

投入，教育公共服务的城乡、区域和群体差距仍十分显著，不利于从源头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贫困特征、发展环境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新减贫战略是当前

亟需研究的重点问题。第一，贫困的动态变化对贫困监测、瞄准和帮扶提出了更高要求，贫困

变动状况如何，变动的原因有哪些，如何瞄准这些脆弱贫困群体并采用长期的可持续方式帮助

其脱贫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长期以来，对贫困的关注重农村而轻城市。经济社会转型过程

中，贫困问题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目前，中国城市贫困标准制定和贫困人口规模测量尚待

研究，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就业问题尤为突出，总结国际社会关于减少城市贫困的做法和经

验有望为中国提供参考借鉴。最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问题，尤其是城乡

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也是中国减贫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 

中国贫困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共性。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大

幅度下降，1990 年，全球 35%的人口生活在国际极端贫困线（每人每天 1.9 美元）以下，2012
年降为 12.4%（World Bank, 2016）。2000 年以前，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国家的

贫困发生率已低于 5%（Ravallion，2014）。从当前全球贫困人口分布趋势来看，贫困人口由

主要集中在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主要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72%），这与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

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从低收入国家逐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有关（Andy Sumner，2010）。从

城乡比较来看，城市贫困发生率约为农村的一半（World Bank，2017），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推进，贫穷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愈发明显。从人群来看，儿童贫困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该

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发达国家则面临老龄化带来的老年贫困问题，这对其社会保障体

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全球减贫工作也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带

来的新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城镇化与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帮助部分人脱贫的同时，也会带来

更多的经济冲击。缺乏教育与培训的转移人口容易成为新的城市贫困人口。此外，科技的进步

和生产自动化的普及不断压缩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贫困人群工作机会因此大幅缩减。

另一方面，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及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还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增速放缓将影响群

众生活水平，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受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各国的社会保障支出面

临沉重压力，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2 流动人口指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同的人口。 



7 
 

本研究旨在准确认识和判断中国城乡贫困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梳理扶贫政策的演

变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中国减贫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梳理和总

结国际经验，提出 2020年后中国减贫新愿景，并为新的减贫战略制定提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数据分析与专家访谈获取并分析相关信息。研究团队采用文献研究

和政策回顾的方法，重点讨论了中国城乡扶贫的制度和政策及其缺口，并研究了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及其减贫影响。全球减贫方面，本研究概述了全球贫困状况、趋势和特征，对世界银行等

国际机构对贫困测量与瞄准、社会保障、城市贫困和贫困治理等问题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

针对中国减贫工作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研究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城乡贫困的现状与趋势，除使用公开的中国农村贫困

统计数据、国家民政部公布的低保数据和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城乡贫困数据之外，还专门申请

使用了国家统计局 2015 年部分城乡居民样本调查数据。本研究建立了包含三个维度十个指标

在内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分析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现状，利用 Foster-Greer-Thclrbecke（FGT）指

数衡量了贫困深度和广度，并测算了低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减贫作用。 

研究团队还通过研讨会及专家访谈等形式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等国际机构，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商务部、财政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等政策制定部门和研究机构的减贫研究专家进行咨询。在文献研究和专家研讨会基础上，研究

团队分别赴山东、浙江和贵州省开展调研，了解其在城乡统筹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扶

贫搬迁以及 2020 年后的扶贫探索等方面的实践。国际减贫经验方面，研究团队基于对各国经

济社会情况的比较分析，选取日本和泰国进行实地调研，分别访谈了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

日本国际农林水产研究中心、东京大学、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泰国国民健康委员会、泰国玛希

隆大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泰国办公室等机构，参加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在泰国曼谷举办的加
快减少饥饿与营养不良南南交流国际会议、以及在清迈举办的以包容性农村转型促进地区食物
安全—聚焦社会保障与减贫为主题的亚太地区农业政策圆桌论坛，就日本 1950-1960 年代转型

期减贫与社会保障经验、城市减贫经验以及泰国减贫和社会保障经验进行了访谈和专题研究。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 

本报告主要研究内容包含六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方法和报告主要内容。第二部

分对中国农村与城镇贫困的现状与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关注了妇女、儿童、老人等城乡特殊

脆弱群体的贫困状况，并特别评估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流动人口面临的贫困问题。第三部

分梳理了 1978 年以来中国城乡扶贫政策、治理体系及扶贫资源投入模式的演变，研究了城乡

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与现状，并评估了低保、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重点项目在减贫工作中发

挥的作用。第四部分研究国际减贫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梳理介绍了有代表性的中等收入国

家和国际组织在贫困测量与瞄准、利贫性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城市贫困、贫困治理等发展方面

的战略、政策与经验。基于前四部分的分析与评估，报告第五部分对 2020 年后城乡统筹发展

背景下贫困趋势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提出了减贫新愿景以及与发展阶段相协调的减贫目标与战

略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第六部分是整个报告的结论。 

 

2 中国贫困现状和趋势 
中国缺乏统一的城乡贫困标准，为贫困测量工作带来了挑战。本研究使用中国农村现行贫

困标准分析农村贫困状况，采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3.1 美元的标准作为

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绝对贫困标准。此外，本研究还将 2015 年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50%分

别定为其相对贫困标准，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 29129元，因此城镇相对贫困标准为

14564.5 元；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 10291 元，因此农村相对贫困标准为 5145.5 元。 

2.1 中国农村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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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按现行贫困标准

（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年，2010 年价格水平），1978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7.70 亿，贫困

发生率为 97.5%。2017 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3046 万，贫困发生率为 3.1%（国家统计局，

2018）。近 40 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约 7.26 亿，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94 个百分

点。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趋势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呈现出收入追赶的良性趋势，其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村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77元，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3432元的 69.8%，

比 2012 年提高 7.7 个百分点。2013-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10.4%，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2.5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8）。收入不断增长

的同时，农村居民的住房、饮水、卫生等方面条件也不断改善。贫困地区交通、电力、通信等

基础设施覆盖面逐步扩大，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持续完善。 

 

表 1.2013-2016 年全国贫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情况（%） 

 2013 2014 2015 2016 

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 7.7 7 5.7 4.5 

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 99.2 99.5 99.8 99.3 

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 53.1 55.5 61.5 67.4 

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 30.9 33.4 36.4 40.8 

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 80.4 82.3 85.3 87.9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 92.3 93.2 93.6 94.2 

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 61.1 59.4 54.9 51.4 

所在自然村通公路农户比重 97.8 99.1 99.7 99.8 

所在自然村主干道路硬化的农户比重 88.9 90.8 94.1 96 

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农户比重 56.1 58.5 60.9 63.9 

所在自然村通电话农户比重 98.3 99.2 99.7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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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农户比重 79.6 88.7 92.2 94.2 

所在自然村通宽带农户比重   71.8 79.8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农户比重 29.9 35.2 43.3 50.9 

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农户比重 84.4 86.8 90.4 91.4 

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农户比重 71.4 74.5 76.1 79.7 

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农户比重 79.8 81.2 81.7 8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 

部分农村居民尽管有高于贫困标准的收入，但是出于对子女教育、建造新房、治病养老以及

预防其他不确定性事件等多方面考虑，通常选择将现有消费水平控制在贫困线以下，增加积蓄以

备不时之需（李实，2002；王增文等，2014）。本研究分析了国家统计局 2015 年部分城乡居民

样本调查数据，发现在现行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 6.4%，而消费贫困发生率

为 9.3%。家庭收入水平略高于贫困线的脆弱农户极易返贫，在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面对潜在的预期支出更倾向于选择压缩当前消费，而对收入贫困的分析往往忽略了这部分人群

的困境。 

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相比，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依然处于劣势，相对贫困现象不容忽视。国

家统计局 2015 年部分城乡居民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在相对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19.1%（同期收入贫困发生率为 6.4%），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达 24.6%。

农村居民内部及区域层面仍存在收入不平等状况。将农村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进行

五等分分组，2011-2015 年，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之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及人均可支配收

入之比均呈扩大态势。将农村居民按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进行分组并对比区域间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结果显示 2011-2015 年，东西部地区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大，且该差距总

体呈扩大趋势，2015 年达 5204 元。 

 

 

图 2.“十二五”期间中国五等分收入组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 

（以 2011年为基期，扣除通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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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贫困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显著。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贫困程

度较深。截至 2017 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分别为 300 万、1112 万、1634 万，占全国

农村贫困人口比重分别为 9.8%、36.5%、53.6%。分省来看，贵州、云南和河南是全国贫困人

口最多的三个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贫困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一直在 50%左右，其中，滇黔桂石漠化区、武陵山区和乌蒙山区 3个
片区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最高，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三区三州”）2016 年底仍有贫困人口 318.54 万人，

贫困发生率达 16.7%，如期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目标依然有难度。 

2.2 中国城镇贫困 

随着农业人口转移与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城镇贫困日益成为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由于中

国官方未曾设立城镇贫困线，也没有官方城镇贫困数据，城镇贫困的量化尚缺乏统一标准。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测算通常采用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即以居民基本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

品的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民政部，2011），考虑到其与贫困标准测算方法的相似性，可

用以估测城镇贫困人口。2007-2016 年，中国城镇低保人口由 2243 万下降至 1650 万，比重从

3.7%下降至 2.1%，降幅为 1.62 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 

 
图 3. 2007-2016 年中国城镇低保人口 （万人）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确定中国城市贫困线的重要参考标准，据此测定的贫困数

据便于进行国内和国际比较。采用每人每天消费 3.1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进行测算，1981 年中

国城镇人口呈现整体性贫困的特征，贫困发生率达 96.32%，这一数字于 2013 年降至 3.44%
（World Bank, 2018）。以国际 3.1 美元贫困线考察本研究使用的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8 个省的

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镇收入贫困发生率为 0.5%，消费贫困发生率为 4.9%。若

采用城镇相对贫困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则中国城镇相对贫困发生率

为 11.8%，远高于绝对贫困发生率。可见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持生存所需，但落后

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需通过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调整收入差距格局，使更多城镇居民能共

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 

2.3 中国农民工贫困 

随着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暂时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又没有永久迁居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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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2017 年全年农民工总量 28652 万人，较上年增长 1.7%。

其中，本地农民工 11467 万人，增长 2.0%；外出农民工 17185 万人，增长 1.5%。农民工月均

收入水平 3485 元，比上年增长 6.4%（国家统计局，2018）。 

 

 
图 4. 2011-2017 年农民工人数及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亚洲开发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估算出 2004 年中国农民工收入贫困发生率为

5.2%，消费支出贫困发生率则高达 52.3%（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8）。Du、Gregory 和

Meng（2006）发现，若采用低保线作为贫困标准，中国流动人口贫困发生率为 10%，城镇居

民贫困发生率为 3%；采用基本需求法计算得出的贫困标准高于低保线，此时流动人口贫困发

生率为 16%，城镇居民贫困发生率为 6%。 

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 2015年住户调查数据评估中国农民工贫困状况。在国际 3.1美元贫

困线标准下，农民工收入贫困发生率为 2.1%，消费贫困发生率则达 12.3%。若采用相对贫困标

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农民工贫困发生率为 26.3%，远超前值与同一

标准下的城镇居民贫困发生率（11.8%）。单从收入视角判断，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均超过

了设定的贫困线，但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尚存较大差距，农民工贫困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容忽视

的问题。消费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也较为严峻，由于房租、医疗、教育等高额费用均需独

立支付，加之身份、就业与民生保障乏力，使农民工倾向选择降低消费水平，以预防性储蓄的

方式应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 

2.4 中国城乡特殊群体贫困 

中国城乡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特殊群体的贫困问题较为突出。贫困女性化是对贫困家庭中

“女户主家庭”增多、贫困人口中女性越来越多这个现象的一个概括，已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儿童是一个在心理、生理上比成人特殊的弱势群体，贫困则是

儿童健康成长与日后全面发展的重要威胁因素。作为中国未来的重要人力资本基础，儿童尤应

得到重视并免于贫困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备受学界和社

会关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在 60 岁
以上的老年人中，有 22.9%的人（4240 万人）的消费水平位于贫困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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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测得的 2015 年农村妇女、儿童和老人收入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6.3%、7.9%和 10.4%
（当年全国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为 6.4%），其消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9.1%、10.9%和 23%，

以农村老年人的消费贫困问题最为严峻。李实等（2017）研究了 2015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群结

构性特征差异，发现仅抚养儿童的家庭贫困发生率高于仅赡养老人的家庭，同时抚养老人和儿

童的家庭贫困发生率最高，为 8.0%。特殊群体及其为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值得关注。 

中国城镇特殊群体的收入贫困程度相对而言较轻，2015 年数据显示其收入贫困发生率均

未超过 1.0%。但他们的消费贫困问题，尤其是城镇老人的消费贫困，依然值得关注，2015 年，

其消费贫困发生率为 13.3%（同期城镇消费贫困发生率为 4.9%）。此外，城镇妇女和儿童的生

存与发展还面临相对贫困的阻碍，2015 年，其相对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11.8%和 15.7%。 

2.5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贫困群体不仅收入和消费不足，同时也在教育、健康和资产等

多个方面遭受剥夺。随着对贫困理解的深入和可获得数据增多及数据处理能力的增强，近年来

学者开始利用多维贫困方法测量贫困状况，多数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传统收

入贫困结果（杨龙等，2015；王素霞等，2013；高艳云，2012；Labar et al., 2011; 李佳路，

2010）。本研究建立了包括教育（受教育程度）、健康（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住房、户外

路面、饮用水、卫生厕所、沐浴设施、炊用能源、资产数量、通信通讯）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的

多维贫困测量体系（详见附录分报告 1）。按照国际学界经验，选取 0.4 作为贫困剥夺临界值，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为 14.8%，区域对比显示西部地区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

（20.3%）。研究选取的三个维度中，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情况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高，

为 39.4%，其次为健康（30.6%），体现了在农村加强教育与健康方面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

措施的实践意义和迫切性。在生活条件方面，中国农村贫困主要体现在卫生厕所、炊用能源、

沐浴设施、资产数量以及通信通讯方面的剥夺。 

与农村贫困类似，城镇贫困也有其多维性与复杂性。利用本研究建立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

分析中国城镇贫困，发现贫困剥夺临界值取 0.4 时，城镇多维贫困发生率为 3.1%，其中东北地

区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4.4%）。研究选取的三个维度中，健康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

最高，为 52.1%，说明城镇贫困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可从提升医疗保障力度入手

实施帮扶。 

对农民工贫困的考察也需要从多维的角度进行研究。以往研究使用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包

括收入、消费、居住、健康、教育、医疗、脆弱性、工作与生活状况及主观感受等（孙咏梅，

2016a，2016b，2016c）。本研究发现，贫困剥夺临界值取 0.4 时，农民工多维贫困发生率为

7.8%，其中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11.8%）。研究选取的三个维度中，教育维度对多维贫

困指数的贡献最高，为 43.1%，其次为健康维度（32.1%）。农民工没有城镇户籍，不能与城

镇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低，在

健康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2.6 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生活

条件与各项公共服务状况也有所改善。但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相比，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依然处

于劣势，且地区间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依然存在，深度贫困地区仍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从

多维贫困的角度来看，教育是中国及各地区农村多维贫困中被剥夺最严重的维度。城镇贫困方

面，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足以支持生存所需，但落后于城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从多维贫困来

看，健康是城镇贫困中受剥夺最严重的维度。农民工的贫困程度在各种测量方法和标准下均高

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教育是其在多维贫困中受剥夺最严重的维度。此外，妇女、儿童和老人

等特殊群体的贫困是城乡减贫工作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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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中国城乡及农民工贫困发生率（%） 

 收入贫困发生率 消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发生率 多维贫困发生率 

农村 6.4% 9.3% 19.1% 14.8% 

               农村妇女 6.3% 9.1% 19.0% - 

              农村儿童 7.9% 10.9% 23.5% - 

              农村老人 10.4% 23% 18.6% - 

城镇 0.5% 4.9% 11.8% 3.1% 

               城镇妇女 0.4% 4.8% 11.8% - 

              城镇儿童 0.4% 5.4% 15.7%  

              城镇老人 0.9% 13.3% 6.6%  

农民工 2.1% 12.3% 26.3% 7.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 年部分城乡居民样本调查数据 

 

3 中国扶贫政策和扶贫体系演变及挑战 
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在贫困治理上中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贫困治理体系，

而是采取城乡分割的二元治理模式，在扶贫政策和投入上城乡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给中国扶贫治理体系和扶贫政策提出

了新的挑战。本报告分别梳理了中国农村和城镇扶贫政策的演变历程以及扶贫体系和投入现状

以及存在的挑战，并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和挑战，最后研究东部扶贫

改革试验区在这些挑战下的扶贫探索以及面临的新的挑战。 

3.1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以救济式扶贫为主，形式单一、分散。改革开放

后，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显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减贫工作，

其重点逐渐由以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能力的区域开发扶贫转向精准扶贫。改

革开放后的扶贫政策演变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 

1978-1985 年：体制改革推动农村减贫。这一时期，在制度层面推动体制改革、发展生产

力是减贫的主要途径。中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提高粮棉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

价格，同时初步改革购销体制和农产品流通体制，并引导农民开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扶贫政策

开始由以生存救助为主的无偿救济转向以生产帮助为主、兼有部分有偿救济的扶贫政策，瞄准

最贫困的老少边穷地区，并开始实施以工代赈工程。 

1986-1993 年：启动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农村专项反贫困计划。

中央一级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县以上政府也建立了相应的专

门机构。中国的扶贫政策转向开发式扶贫，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缺少的技术、资金、文化等要

素，使其通过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同时明确了区域扶贫的基本方针，在全国划分了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安排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专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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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 类专项扶贫资金。 

1994-2000 年：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 年，中国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计划

用 7 年左右的时间（1994-2000 年），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 8000 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

是中国首个具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计划。中国的扶贫组织体系建构逐渐

完善，并建立了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扶贫开发责任制，实行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

扶贫开发工作瞄准 592 个贫困县，到村到户的工作方针逐步确立，农村扶贫资金逐步向贫困户

倾斜，投入力度增强，投资方式趋向多元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与国际合作相结

合的“大扶贫格局”逐渐形成。 

2001-2010 年：综合扶贫开发阶段。2001 年，中国出台了农村扶贫的第二部纲领性文件—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完善了开发式扶贫战略，确定了“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农村扶贫开发方针。中国调整了贫困县和扶贫

标准，将扶贫重点瞄准 14 万个贫困村，并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开发扶贫逐

步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启动。中国还建立了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

为因丧失劳动能力或遭受意外事件而陷入极端贫困的农民提供生活保障。 

2011-2013 年, 完善综合扶贫开发阶段。2011 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简称《纲要 2》），大幅度提高了农村扶贫标准，从 1274 元提高到 2300 元。

《纲要 2》同时确定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全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划分出 14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将 680 个贫困县作为国家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象。并明确将行业扶贫与专项扶贫、

社会扶贫一起，列为中国农村扶贫的三个基本方式，构筑起新的综合扶贫的大格局。 

2014 年至今，中国农村扶贫进入了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中心的新时期，核心工

作是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在找出致贫原因的基础上进行精准帮扶，根据扶贫对象的实际状

况进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对贫困户的扶持效果进行考核，以保证精准脱贫。中国初步构建

了包括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生态保护

扶贫和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的综合扶贫方式，并开始实施光伏扶贫、电商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新型

扶贫方式。 

3.2 中国城镇扶贫政策 

不同于农村扶贫，中国没有系统的城镇扶贫体系与政策。当前的城镇扶贫政策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主要为应对国企改革带来的城市失业，包括就业、再就业支持与社会保障两部分

（社会保障部分将在 3.4 节具体讨论）。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救助和再就业援助方面，主要措

施包括领取失业保险、享受就业服务、创业支持。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

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可

享受登记失业人员上述的所有待遇。政府还要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制度，

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作为城镇常住人口，农民工面临的贫困挑战是目前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国家统计局

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9 岁，其中 40 岁及以上的占 46.1%，

50岁以上的占 19.2%。此外，自主就业农民工已占进城农民工总数的 30%，相当一部分在非正

规部门从事不稳定的低收入工作，并面临很大的失业风险。他们亟待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得

到政府支持，以应对工作、就医与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挑战，但却长期被城乡扶贫和社

会支持政策排除在外，是中国现行以户籍为基础的扶贫体系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 2014 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和 2016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的发布，这一状况逐渐有所改观。中央部门和地方都出台

了相关政策改善农民工生计状况。 

就业培训和社会救助方面。2014 年以来，大连等地先后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就业培训和社

会救助等城镇常规扶贫政策受益对象的范围。但是，大多数城镇中的农民工尚无法获得此类援

助。住房保障方面。近年来四川、广西等省市出台了新的住房保障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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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保障对象。但是，这些政策通常设定了较严格的条件，仅少数拥有拥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才

能受益。随迁子女教育方面。2001 年国务院首次明确提出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应以流入地政府

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2015 年国务院明确通知要推动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挂钩，并从 2017 年起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

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医疗和养老保障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积极推动医疗保险异地

就医和结算，以及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和异地转移，但受制于发展滞后的全国统一社保

信息系统和偏低的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与城乡居民最低社会养老保险补助标准，农民工因病致贫

的情况难有实质性改变，在城镇养老也面临诸多挑战。 

3.3 中国农民工扶贫政策 

中国的农民工扶贫工作仍处于相对空白状态，需克服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农民工市民化障碍。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

以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在缺乏全国城乡统筹的扶贫政策的背景下，

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仍有两个主要障碍。其一，扶贫工作中的成本分担原则缺乏清晰的定义，

没有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分担扶贫成本的制度

和执行办法，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无法享受各项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其二，中国城

镇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以地方财政投入为主的体制，若完全向农民工开放，或将出现大量

以享受低保为目的的农业贫困人口转移，超出了当前财政资源的承担能力。2020 年后，中国

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会经济将进一步融合，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制定城镇居民和农

民工的扶贫政策将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国家经济结构调

整和技术进步，城镇贫困人群的结构和特点将发生较大变化。处理以老年、患病和失业人口为

主体的城镇贫困问题，需要中国政府在就业保障与支持、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系统制定

更协调的政策。 

3.4 中国扶贫体系与投入 

中国政府加强和部分重构了扶贫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实现精准扶贫的组织和制度基础，但

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并没有城乡统一的贫困治理体系，而是采用分割的二元治理模式，在城

乡贫困治理上，重视农村贫困，并建立了横向与垂直治理机制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垂直扶贫

治理方面，建立了自上而下五级政府抓扶贫的工作模式。省级扶贫领导和工作机构的组织与协

调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2015 年以后，中西部省（市、自治区）都建立起了以省委书记、书

记担任组长的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省级扶贫办绝大多都达到了正厅级标准，少数省甚至安

排省委副秘书长或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省扶贫办主任。基层扶贫治理体系也得以完善与加强。

党委政府扶贫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以及问责制的严格执行使扶贫开发逐渐成为县委与政府的中

心工作，乡镇扶贫工作机构和人员得到有效补充，所有贫困村都配备了扶贫第一书记和扶贫工

作队。横向扶贫治理方面，各行业部门与东部发达地区政府的扶贫责任得到明确，绝大多数承

担扶贫责任的部门都先后制定了本部门牵头扶贫任务的实施计划，参与扶贫协作的东部地区有

关省、市政府也出台了具体的协作支持计划。2013 年以来，中国还逐步完善了扶贫的问责、

考核和评估制度，对于保证精准扶贫政策和计划的落实具有积极的作用，减少了扶贫资源流失

和浪费的现象。 

中国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一个原因是减贫投入的持续增长。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

增加财政专项扶贫投入、整合现有涉农专项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并动员社会资源，初步建立

起了能满足脱贫攻坚需要的扶贫资源投入体系。财政扶贫投入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

政预算围绕阶段性扶贫目标规划安排的扶贫资金。2013 年到 2017 年，中央财政投入专项扶贫

资金从 394亿增加到 861亿，累计达 2822亿元，年均增长达到 22.7%。地方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也大幅度增长，基本与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增速持平。中国政府还安排地方政府债务 1200 亿

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安排地方政府债务 994 亿元和专项建设基金 500 亿元用于

易地扶贫搬迁。在直接增加国家对扶贫的财政专项资金投入的同时，中国政府还通过整合贫困

县涉农专项资金用于脱贫攻坚进一步增加了扶贫投入，并开始试点中央和省市级相关财政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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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配置权与使用权完全下放到贫困县。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 961 个贫困县开展了整

合试点，纳入整合范围的各级财政涉农资金总规模超过 3200 亿元 。金融扶贫投入主要是提供

扶贫再贷款、小额信贷以及支持脱贫攻坚的其他金融服务，包括产业扶贫贷款、易地扶贫搬迁

专项贷款和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贷款等，中央和地方政府、金融部门在撬动金融资源支持脱贫攻

坚方面做了许多新的努力，较大幅度增加了扶贫可用的金融资源和金融产品投入，也增加了扶

贫对象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起源于贵州的“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农民变股民”的“三

变”就是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探索。此外，证券和保险扶贫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证监会为

贫困地区企业 IPO开辟了绿色通道，保险公司针对贫困地区的特惠农险专属扶贫保险的开发在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和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则在

探索对扶贫小额贷款用户提供贷款保险，由保险公司与承贷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一起分担扶贫

贷款的风险等。 

在发挥政府在扶贫资源投入增加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中国也通过其政治制度所蕴含的社

会动员能力，整合和动员各方力量合力攻坚。中国政府调整了东西部地区的结对关系，将东西

扶贫协作的重点转向贫困深度较大的民族贫困地区，并修订了东西扶贫协作考核办法以提升扶

贫协作的效果。各有关部门根据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动员和整合专业技术人才支持贫困地区。

中国还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参加精准扶贫，并不断创新民营企业扶贫的模式，除设立贫困地区

产业投资基金、“万企帮万村”等行动外，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企业扶贫模式。 

3.5 中国精准扶贫工作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精准扶贫时期对扶贫治理体系的改造，是以加强政府扶贫工作组织和实施的有效性

为中心目标设计的。从实践结果来看，改造后的扶贫治理体系确实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在政府主

导下运行。但是，它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弱化了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和贫困人群在扶贫干预的计划、

实施和管理中的作用，增加了基层扶贫工作对政府组织的依赖性。一旦为精准扶贫所构建的扶

贫组织体系不再运行，尤其是每年下派的近百万扶贫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撤走后，贫困农

村基层组织的能力或将出现跳跃式降低。 

现有的扶贫监督、考核和评估不同程度存在内容重叠、工作交叉和过于频繁等问题，增加

了基层扶贫工作者准备和陪同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地方扶贫工作的注意

力，容易使基层扶贫工作者将工作重心上移来应付检查、考核，甚至被迫造假，出现所谓的数

字考核、数字脱贫等现象。此外，现有的扶贫监督考核总体上仍是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管理的

手段，基层组织和贫困人口参与考核评估远远不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监督和考核评估的

质量和结果应用。 

现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特点是由政府在短期内集中并调动大量资源来扶持目标贫困人群，

保证其如期脱贫。这种政策投入资源量大而受益人数少（仅建档立卡贫困户），虽有利于在短

期内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但从长期经济和技术层面考察，仍存在不可持续性与风险。第一，

大规模的扶贫资源投入模式难以长期运转，否则一方面会使其他重要的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

影响国家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会挤占非贫困地区和农村非扶贫对象原有的财政、

金融、人力、组织以及就业等资源，对其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易激化精准扶贫政策

受益人群与社会多数民众尤其是贫困边缘人群之间的矛盾。第二，精准扶贫政策主要依赖政府

等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而忽视了农村基层组织发育和扶贫对象能力的提升，一旦外部力量退

出或减弱，扶贫效果恐难以持续。第三，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宽松的贷款条件埋下了较大

的还款风险和坏账隐患。此外，产业扶贫项目在各地扶持的农产品存在严重的产品同构情况，

若缺乏差异化的品牌和经营策略，将形成低价竞争局面，对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造成灾难性打

击，并进一步加剧其潜在的金融风险。 

围绕 2020 年全面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目标，中国的减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其重点将

渐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结合。在此背景下，精准扶贫的组织体系与投入

模式有待进一步调整，需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兼顾贫困人群与贫困边缘人群，更加注重贫困人口

自身发展能力与抵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基于基本公平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针对贫困人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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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重要的兜底作用，从共享发展角度出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当为精准扶贫中的重要环节。 

3.6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挑战 

3.6.1 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和实践，中国已形成了由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组成的社

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4 年开始实施的《社会救

助暂行办法》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

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八项制度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作为基本内容，确立了完整清晰的社会

救助制度体系。 

作为直接的现金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社会救助事业

上最重大的制度创新。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于 1993 年率先在上海开始试点，随后

覆盖了全国所有城市。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主要是两类群体，一类是传统的“三无”家庭（无生

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无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可以按照当地的低保标准享受

全额低保待遇；另一类为城市新贫困群体，这些家庭因为失业或疾病等面临经济困难，按照家

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补贴。在启动城市低保的同时，农村低保制度也开始

在一些地区探索建立，并于 2007 年底覆盖了全部涉农县。城乡低保在经历了快速扩张后，已

步入稳定发展阶段。低保保障人数与保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经历了数年增长，此后有所下降。

2017 年末，全国共有 1264 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4047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国家统计局，2018）。 

 

 
图 5. 1996-2016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及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方面，中国先后建立起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

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人员救济和福利院

供养制度，供养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确定。2017 年底，全国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467 万人。 

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的实施初步解决了困难家庭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问题，但

仍无法满足他们在就医、就学以及住房方面的专门需求。为此，民政部努力推动医疗救助、教

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着力为困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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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打造一张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 

2003 年启动建设的城乡医疗救助是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兜底安排，主要采取两种

方法：一是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及其他特殊困难群众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二是对新农合或城镇医保报销后，自付医疗费仍然困难的家庭，民政部门给予报销部分费用的

二次救助。2016 年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5560.4 万人，支出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资金 63.4
亿元。 

教育救助主要是指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生活帮助；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同时，各级政府还对接受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

和职业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助学金、提供助学贷款、发放特殊困难

补助、组织勤工助学等形式给予救助。截至 2015 年，全国累计资助困难学生（幼儿）8433.31 
万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和营养膳食补助），累计资助金额 1560.25 亿元。 

住房救助是指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

给予住房救助。中国住房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完全福利化阶段、商品化过渡阶段、高度市场

化阶段、重提保障房阶段四个阶段。目前中国的住房体系包括商品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其他拆迁安置房和集资房等。除了商品房，其他各类住房均有保障属性。

除城镇保障性住房外，中国的保障性住房还包括纳入国家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林区、垦区、煤矿

棚户区改造住房和农村危房改住房。对城镇住房救助对象，采取优先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租赁补贴实施住房救助，其中对配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应给予租金减免。

对农村住房救助对象，优先纳入当地农村危房改造计划，优先实施改造。至 2014 年 9 月底，

通过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等实物方式及发放廉租住房租赁补贴的方

式，累计解决了全国 4000 多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其中包括了约 450 万户城镇低保家庭

（人民网，2014）。 

就业救助是国家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通过贷款贴息、

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费用减免、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办法，给予就业救助。受

灾人员救助是国家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救助制度，对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提

供生活救助。此外，中国还对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家庭承受能力，导

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

救助。 

在社会保险方面，养老保险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之一。目前，中国养老保障体

系由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三大制

度组成。 

中国逐步建立了涵盖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的多层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制度，其中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随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推

进和覆盖面的扩大，参保人数逐年增长，2017 年达到 40199万人。 

2014 年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形成了全国统一

的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 60 周岁、累计缴费

满 15 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城乡居民养老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从 2012 年的 48370 万人缓慢增长到 2017年的 51255万人。 

中国已经建立起“三横三纵”的医疗保障体系：横向上分为三个层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体

系、城乡医疗救助体系和补充医疗保障体系；作为主体层次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在纵向上分为

三种主要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基本完成了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到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转变，这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

“十二五”期间覆盖了全国 95% 以上的人口，实现了医疗保险制度全民覆盖的基本目标。 

中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于 1993 年启动试点工作，2002 年已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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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统筹地区。2017 年，30320 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在岗职工

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 年达到最高的 53.6%，显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主要

地位。 

2002 年，国务院要求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15 年，新农

合参合率接近 99%。为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

群体的医疗保险问题，国务院从 2007 年开始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不断扩容。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流

动的加强，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城乡分割引起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存在着重复参保、重复

投入、待遇不够等问题。2016 年，中国提出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截至 2017 年底，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达到 87343 万。 

由于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普通居民大病医疗费用负担仍然很重。

2015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大病保险在当年底需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支付

比例应达到 50％以上，到 2017 年，中国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并与医疗救助

等制度衔接，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 

补充医疗保险主要是用于满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医疗需求，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

业医疗保险、社会互助和社区医疗保险等多种形式，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也是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医疗救助是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兜底体系，主要是

帮助困难人群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为他们个人无力承担的自付费用提供补助。 

1986 年，中国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并将其扩展到所有城镇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由用

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2016 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8784 万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之后，中国在部分地区开始了工伤保险改革试点。工伤保险费由企业按时缴纳，职工个人不缴

费。2017 年，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22726 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为 7807 万人。1994
年颁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将原由单位负担和管理的生育保障方式，转变为实

行社会统筹。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费。2017 年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 19240万人。 

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完善。 

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完善老年福利政策是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关键。2013 年

国务院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即到 2020 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

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产品更

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随后，各地先后着手建立养老服务评

估机制，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与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等试点工作先后开展，促进了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中国儿童福利制度仍滞后于经济社会

发展，亟待建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儿童发展需要相匹配、与社会福利制度相

衔接的保护型现代儿童福利体系。当前，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已在部分省市

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重病、流浪儿童）等群体的权益也逐步得到关注与保

障。残疾人福利方面，2016 年起，中国在全国实施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制度，这两项专项福利补贴制度是建立面向残疾人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进展。 

3.6.2 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 

社会保障作为调节分配和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制度安排，是减贫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本研究采用国家统计局 2015 年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制度的

减贫效果。研究发现城市低保瞄准效果优于农村低保。超过 70%的城市低保领取者为收入最低

20%的家庭，其中 47.5%属于收入最低 10%的家庭。仍有 2.3%属于收入最高 10%的家庭。而农

村低保方面，只有 21%的领取者处于收入最低 10%的家庭，有相当比例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

体也获得了低保。为进一步发挥农村低保的兜底脱贫效果，需提高其瞄准有效性和资金使用效

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6%9C%AC%E5%8C%BB%E7%96%97%E4%BF%9D%E9%9A%9C%E5%88%B6%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8%A1%A5%E5%85%85%E5%8C%BB%E7%96%97%E4%BF%9D%E9%9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C%BB%E7%96%97%E4%BF%9D%E9%9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4%B8%9A%E5%8C%BB%E7%96%97%E4%BF%9D%E9%9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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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还显示，低保的减贫作用在多种社会救济形式中最为突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

困发生率的大幅下降主要归功于低保收入。从全样本来看，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低于农村低保，

这和城市低保覆盖人数少、比例低有关。但是对于低保样本，由于城市低保的保障标准高于农

村低保，城市低保的减贫效果要强于农村低保。城市贫困发生率最初为 17.0%的群体在获得低

保收入后，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7.2%，获得其他救济收入后，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6.1%。农村低

保的减贫作用小于城镇，农村贫困发生率最初为 14.4%的群体获得低保后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0.6%，获得全部救济后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9.8%。 

养老金的减贫效果方面。研究发现，在有 60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城市养老金覆盖率达

到 89.5%，农村为 76.8%。养老金在城市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占比都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因此其

在城市的减贫效果更显著。以每人每天 3.1 美元的贫困标准衡量，养老金收入使得城镇贫困发

生率从 10.7%下降到 0.8%。在农村，养老金收入使贫困发生率从 13.7%下降至 11.0%，减贫效

果较小。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的居民在购买药品、进行

门诊治疗或住院治疗后获得的报销医疗费属于转移性收入，其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非常低，

城市不到 1%，农村约为 1.5%，因此所发挥的减贫效果有限。获取报销医疗费后，城市贫困发

生率下降不到 0.5 个百分点，农村不足 1 个百分点。 

3.6.3 社会保障均等化与城乡统筹面临挑战  

当前，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预

计到 2020年实现应保尽保、制度全覆盖 3。但是，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

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在制度设计、保障水平、覆盖范围、资金投入和

管理体系方面依然面临诸多障碍，人们实际获得的社会保障待遇并不平等，对收入分配存在一

定程度上的逆向调节。 

中国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城乡与区域间的政策衔接不畅通。 2014 年，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第一步。此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也逐步建立。但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居民和职工享有的保障制度仍无法对接。此外，地域分割、政

出多门的管理方式还使异地保障难以落实。 

中国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升，但仍在较低位徘徊，并存在城乡和地区差异。截至 2017 年，

中国已连续 13 年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 4，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依然有待提高，

2017 年月人均 125 元 5。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从 1999 年的每年 1788 元逐步上升到 2016
年的 5935 元，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从 2006 年的 851 元提高到 2016 年的 3744 元，城乡间保障

水平差异较大。由于中国实行属地化管理原则，低保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经济发达的

沿海省份的低保标准普遍较高。2017年 2季度，上海的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均为全国最高，分

别为 11168元和 11160元。新疆的城市低保标准最低，为 4727元；广西的农村低保标准最低，

为 3146 元（民政部，2017）。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暂时难以涵盖伴随城镇化出现的新型社会群体，如农

民工和失地农民。农民工流动性较强，社会保障难以落实，因而普遍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

外。失地农民往往面临务农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窘境，难以抵御经济风险。这两大群

体的社保缺失当是下一步制度设计中的重点问题。此外，社会不同群体也难以享有平等的社会

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城镇职工与公职人员间的福利差距依然存在。 

                                                             
3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2012 
4 光明日报，“聚焦养老金“十四连涨 多措并举应对养老金支付压力”，2018，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3/26/c_1122588213.htm 
5 人民网，“两部委将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将有 5 亿城乡居民受益”，2018，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30/c1001-29899854.html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3/26/c_1122588213.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330/c1001-298998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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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增强，但投入总量仍有限。以最低保障制度为例，各级财

政支出的城市低保资金从 1997年的 2.9亿元上升至 2013年的最高点 756.7亿元，农村低保资金

从 2004年的 16.2亿元增至 2016年的 1014.5亿元。虽然财政低保资金的绝对量在稳步提高，但

占国家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维持在 1%左右的低位。 

当前，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面临区域间、城乡间和不同人群间的均等化挑战。从

社会公平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的社会保障资源分配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

斜，以缩小不同地区间的福利差距。在实现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并轨的基础上，继续

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并将农民工等被忽略的群体纳入保障范围。确保普惠性后，缩小不

同人群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当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3.7 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探索及挑战 

为了探索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思路，探索突破扶贫开发体制机制障碍

的新途径，国务院扶贫办批准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以期在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中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与中西部地区相比，部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完成了现行标准的脱贫攻坚任务，

正在探索和试验适合其发展条件和水平的新的扶贫体制和方式，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在扶贫体

制和方式上的试验对设计和规划 2020 后减贫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项目根据研究团队

赴浙江和山东的调研发现，分析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扶贫创新与挑战。 

首先，探索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的扶贫政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浙江省较早开始

了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的扶贫政策调整。从 2008 年开始，浙江省每届政府首年，按照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45%左右和不少于农村户籍人口 10%的要求，制定扶贫标准，认定扶贫对

象。扶贫工作成效主要考核低收入人口收入增长情况，不再考核贫困发生率下降情况。每届政

府五年内的扶贫对象相对稳定，总体上摆脱了因调整扶贫标准造成的贫困人口“增了又减，减

了又增”的循环和困惑。其他一些东部地区的省市，如北京、上海、山东等，虽然不如浙江省

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以相对贫困为主的扶贫政策，但是大多采取参考各地农民收入水平变化，动

态调整扶贫标准和对象的做法。此外，浙江省还构建了标准化、细则化的家庭收入核算体系，

提高了家庭收入获取精度，充分考虑了不同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上的差异（比如，区分了有残疾

人的家庭、患病家庭和单亲家庭等）。还提出了将教育、医疗和生活刚性支出纳入到贫困识别

体系的方法，具体公式是：实际年人均收入=（低收入农户上年度家庭总收入-刚性支出）/家
庭人口数。这种设定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体现出政府对于公共服务事业的责任心，尝试剔除居

民在公共服务方面所需的刚性支出后，考察居民的实际收入，确保获取到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

入（李实，2017）。 

第二，区域瞄准与群体瞄准相结合。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开展的扶贫试验中，大多采取将

减缓区域贫困和减缓人群贫困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多数省市都确定了欠发达县（区）、乡镇

和村，政府提供特别的支持。如浙江省对 12 个重点欠发达县，采取措施提升区域内公共服务

水平、强化内生发展能力，实施金融服务支持、区域特别扶持、山海协作助推、社会帮扶关爱、

改革创新促进五大行动；山东省确定了“4 个 2”（两个地区、20 个欠发达县、200 个重点扶

持乡镇、2000 个重点扶持行政村）的重点扶贫区域，在资金投入等方面给予特别的支持。另

一方面对于对扶贫对象采取精准扶持措施，帮助他们减缓贫困。如浙江省确定了低收入扶贫对

象 176 万户、417 万人，先后实施了“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和“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

划”，其中的“收入倍增计划”主要通过产业开发帮扶、就业创业促进、农民异地搬迁、社会

救助保障、公共服务提升 5 大工程，帮助低收入农户稳定增加收入。 

第三，探索从农村扶贫向统筹城乡扶贫的体制转变。东部一些省市近年来在探索建立城乡

统筹的扶贫体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除了实现比全国更快的社会保障城乡统筹体制以外，部

分东部地区还在探索新的城乡统筹扶贫体制。比如浙江省主要探索了扶贫异地搬迁和农村人口

城镇化结合的方式，通过扶贫异地搬迁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中心镇、小城镇、中心村四个方

向转移。山东青岛市黄岛区设立城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与农村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合署办公，统筹全区农村、城镇扶贫开发工作。而济南市任城区探索将政府救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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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从农村扩大到城区，凡是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扶贫政策，城区同样享受，上级有政策无资

金的该区自筹解决。在低保与扶贫工作衔接方面，浙江省按照二者有别的思路将低保线和贫困

线一高一低保持同步趋势设置。让低保履行社会救助职能，充分发挥输血作用，保障极端贫困

群体的生活无忧；让扶贫开发工作充分履行造血职能，为急需提升发展能力的群体提供平台和

致富途径。 

第四，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协作机制探索。东部地区在扶贫过程中，在加强政府扶贫

力度的同时，积极利用市场方式和借助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合力扶贫的

格局。山东、浙江等省都探索了通过金融创新和保险支持扶贫的经验；山东在养老和健康扶贫

过程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浙江温州从 2012 年开始，

推行“领导+机关单位+企业+乡镇”的组团式挂钩帮扶模式。在产业扶贫方面探索组织化的方

式，通过建立和加强贫困户与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来推动产业扶贫，是不少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扶贫的重要形式。如浙江省在扶贫过程中，着力推动产业扶贫方式实现 “三个组织化”：

一是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技术支持体系，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构建具有一定规模和品

质优势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通过来料加工经纪人、来料加工点（企业）和农村电子商务，

把低收入农户组织到农村工业化体系中；三是通过扶贫资金互助会，把低收入农户组织起来，

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合作金融服务。 

第五，对特殊脆弱群体针对性长期性帮扶的探索。浙江省较关注巩固既有扶贫成果，持续

帮扶脆弱群体和边缘性贫困群体。“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将家庭人均收入低于 4600 元

（两倍贫困线）的农户定为低收入户予以巩固扶持，并规定低收入户家庭成员的工资在一定年

限内可不计入家庭收入，帮助其在巩固期内维持低收入户身份。浙江省的这一“脱贫不脱政策”

做法值得西部地区借鉴，在关注新的贫困群体的同时，也没有舍弃对 4600 标准下的低收入户

的救助与监测。即便曾经被建档立卡的识别出来的家户已经脱贫，但仍将其作为脆弱贫困群体

考虑，在一段时期内继续给予扶贫资助。 

 

4 国际减贫经验 
除了中国东部扶贫改革试验区对 2020 年后新的扶贫战略和措施的探索，国际社会，尤其

是国际机构以及经历过和经历着与中国类似经济社会转型的国家，在开展减贫工作的先进理念

和做法上都有一些成功的实践和经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目前以及未来面临的老龄化、城镇化

带来的新挑战，以及中国减贫面临的深度贫困、社会保障、城市贫困以及贫困治理等挑战，妇

女、儿童、老人等特殊脆弱群体面临的脱贫困难，本研究梳理了国际上关于贫困测量与标准制

定、贫困瞄准、社会保障、城市贫困、扶贫体系与治理等领域的良好实践和国际经验，以期为

中国目前的减贫工作以及未来 2020 年后减贫战略的设计提供借鉴参考。 

4.1 贫困测量与标准制定的国际经验 

贫困测量是贫困瞄准和干预的基础和前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

对贫困理解的日益深入，以及可获得数据的增多和数据处理能力的增强，贫困测量的内容也越

来越广泛。贫困测量目前正在经历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从静态贫

困到动态贫困的趋势。 

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测量维持最低基本生存、生活标准（如食物、衣服、医

疗保健、住房等）的状态。基本需求方法（basic needs approach）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常用的绝

对贫困测量方法，核心是尝试找出长期而言从消费角度维持个人健康福祉所需的最基本资源种

类和数量，并相应地折换成收入/消费作为贫困线。绝对贫困标准应用最为广泛的世界银行的

采用的每人每天支出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该标准随着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次

调整，同时也随着价格指数的调整相应调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国家逐步消除了绝对

贫困标准，开始采用相对标准衡量贫困。相对贫困主要用来测量贫困人口内部的差别和不平等，

体现出特定时间、空间下一国对社会包容性和机会公平的重视。采用相对贫困标准的国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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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达国家。相对贫困线的设置往往与覆盖范围广并且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相配合，再分配条

件下的贫困状态以及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格局，是政策制定者关注的主要政策目标。目前相对

贫困标准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

收入或社会中位收入的 50%－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 

单一贫困到多维贫困。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

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因此，“能力贫困”是森的核

心思想。而森的能力贫困观点最大的贡献是把研究的注意力从手段（收入等）转向了真正的目

的，将贫困定义的逻辑进行了延伸，即“贫困-福祉被剥夺-基本需求-能力”（王小林，2009）。

多维贫困测量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基本的可行能力包括贫困人口能够平等的享有

教育资源、医疗健康设施、健康的饮用水、住房以及政治权利等等。可行能力的改善既能以直

接、又能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丰富人的生活，使得剥夺情况减少，剥夺程度减轻，获得更大自由。

此外，随着可获得数据的增多，数据处理能力的增强，也使得单一指标向多维体系测量的可能

性大大提高（Michel Aglietta，2011）。多维度测量贫困可以发现研究对象在各维度的被剥夺

情况，因此能够使公共政策找到优先干预的领域，可操作性更强、更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目前

国际上常用的是联合国发展规划署与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涵盖健康（营养、儿童死亡率）、教

育（受教育年限、入学儿童）、生活标准（炊用燃料、厕所、电、耐用消费品、屋内地面、饮

用水）三个维度十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测量体系，毕洁颖（201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增加食物安

全和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比较了与收入贫困和支出贫困测量的差异，多维

贫困指数可以反映不同群体的特征，例如来自某一地区、民族或性别的人；可以根据群体规模

进行细分，允许在不同大小的国家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国际比较；可以细分为各个维度，以向决

策者揭示在任何特定地区或人口群体中，何种因素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此外，多维贫困还

具有衍生应用价值，例如，可以被应用在瞄准性公共服务、有条件转移支付的表现监测等方面，

但多维贫困方法应用的主要挑战在于贫困维度、具体指标以及权重选取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静态贫困到动态贫困。贫困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动态性和长期性，学界根据贫困状态持

续时间的长短区分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对贫困动态变化的研究和预测则衍生出了贫困的脆

弱性问题。研究暂时贫困与长期贫困的意义在于，两者的成因不同、农户类型不同、解决方案

也不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需要区分不同的贫困状况，但目前对贫困的静态测量方法

很难区分长期贫困与暂时贫困。另外，对贫困的动态分析需要长期数据，这也是研究贫困动态

性和脆弱性问题的一大挑战（Franklin et al. 2012）。对贫困动态的研究是全面研究贫困问题的

需要，为此需要建立长期可跟踪的贫困监测数据库，加强对贫困动态性和脆弱性的研究。提高

人力资本、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特定贫困人群如因病致贫人群的反贫困政策能够在长期有效地

减缓长期贫困，而在短期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增强家户跨期平滑收入的能力来减少贫困。

此外，在脆弱性贫困视角下，预防和应对贫困时，一方面要注重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增

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外，另一方面还应当在贫困人口福利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中，注重对风险的

防范与应对。 

4.2 贫困瞄准的国际经验 

贫困瞄准是运用政策工具引导资源向目标群体转移的过程，通过增加目标贫困人口在既

定预算中的受益来提高减贫效果。贫困瞄准和普惠社会福利之争历来已久，但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取得突出进展，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预算面临巨大压力，普惠性补贴计划因常常使境况较

好的人比穷人获益更多而受到质疑。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总结了一般补贴瞄准偏误程度的证

据并倡导发展劳动密集型增长、增加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结合有针对性的社会安全网措施，

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期措施。 

贫困瞄准方法主要包括群体瞄准、指标瞄准、区域瞄准、自我瞄准和贫困地图绘制，在

实际操作中，往往采用一种或多种瞄准方法综合使用的方式。贫困瞄准的目标在于将有限的

扶贫资源有效分配给目标群体，兼顾受益群体数量与干预水平，实现减贫效果最大化。世界

银行基于对 122 个干预项目的调查（Coady et al, 2004）发现瞄准是有效的，瞄准项目平均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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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项目多 25%的资源分配给穷人，最优的瞄准项目可以将资源高度集中到穷人个体或家庭，

阿根廷的就业项目将 80%的资源瞄准最贫困的 20%人口，但并不是所有的瞄准项目都更有效，

也有 25%的瞄准项目效果低于随机分配的项目。在实际操作中不同方法瞄准效果的差异一是

来自瞄准方法本身，Del Ninno C. et al （2015）总结了各种瞄准方法的优缺点，没有任何单一

的方法是明显更优的；另一方面则主要受执行过程的影响，瞄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对提高瞄

准效果至关重要，而且瞄准效果差异 80%是由瞄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带来的。各国由于国情

差异干预项目实施效果有差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项目执行能力的提升，政府实施效果

提升，不平等程度降低，因此瞄准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对提高瞄准效果有很大潜力。 

相较于普惠性扶贫措施，贫困瞄准会面临一些成本的增加。主要包括信息收集等的管理

成本，家庭在接受转移支付而放弃某种收入机会时的个人机会成本，因贫困资格标准的存在

可能会导致家庭或利益攸关方改变他们的行为以试图成为政策受益者的间接激励成本，公开

贫困家庭瞄准结果可能会给受益人带来的羞耻感等社会成本，以及将非贫困群体排除在外可

能会产生的政治成本等。在贫困瞄准中需要权衡贫困瞄准的成本和预期的效果，不能不计成

本一味追求瞄准精度，在实际中，不可避免的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瞄准偏误。一般来说，存

在两种易发的瞄准偏误：一种是贫困人口的漏出，即政策没能使部分目标群体获益；另一种

是误瞄准，即目标群体之外的人获益。发生贫困瞄准偏误的可能原因一是对真正贫困的定义

不准确；二是政策设计不精准，不能使目标群体获益；三是管理腐败、政策执行力差，使得

非贫困人口受益，比如按照政策制定者意愿确定项目及资金分配，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目标

不一致，“村干部”等控制项目资金、受益人，项目向多部门重复申报，替换项目资金用途

等。在泰国的儿童补助支持政策中，由两名地方干部证明申请者资格的做法助长了贫困瞄准

中的腐败行为。据估计，儿童补助支持政策的漏出偏误约 20-40%，漏出的主要原因包括因贫

困儿童的母亲没有完整的申请材料、错过申请期限、申请程序繁琐、不敢申请以及被地方干

部告知不会得到补助等原因没有申请，注册以及到银行的交通不便，甚至没有钱在银行开户

等原因而得不到支持（Somchai J. 2018）。 

提高向最脆弱家庭提供贫困援助的效率和减少行政费用，一直是贫困瞄准政策的重点。

为有效地协调和管理各领域的扶贫项目，一项重要创新是统一登记系统（Single Registry），

即将各领域公共支出项目的接受者统一登记在册。统一登记可以提高识别符合条件家庭的准

确性，避免漏出和误瞄准两类偏误，并大大简化行政工作，为整个福利制度的持续改革和完

善创造条件。巴西是统一登记系统的先驱，该系统自 2001 年立法设立实施以来经历了一系列

发展和完善的历程，目前是巴西最大的综合性贫困家庭与个体数据库。2014 年该系统覆盖的

低收入家庭数量达到 2480 万，其中 78%为城市家庭，涵盖约 7400 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7%。统一登记系统不仅提供了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还能用于了解其社会经济特征，比如家

庭成员情况、住址、水电及卫生设施条件、支出、税收及被纳入社会项目（社会福利项目、

贴现费用和缴款服务、减免信贷利率、技术和设施服务项目以及社会服务项目）的情况等。

该系统的存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同部门之间社会项目的重复性，降低了扶贫项目管理成本，

能用于更好的瞄准社会项目，并同时协调社会政策和进一步扩大减贫和社会政策的成果，也

被证明是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项目实施的关键工具。与庞大的系统和综合的功能

相对应的是统一登记系统的建立和运营维护需要巨大的投入成本，2010-2013 系统版本下巴西

平均每个登记家庭的成本为 2.06 美元，哥伦比亚的类似系统平均每个登记家庭的成本为 2.52
美元。除了显性的财政投入，统一登记系统还有一些间接的难以直接衡量的成本，包括登记

家庭及个人准备材料、参与面试交通等的时间和物质成本，最基层数据收集到完成登记过程

中的宣传沟通等成本，部门间沟通管理成本等。此外，系统的更新频率以保障瞄准最新的贫

困家庭等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Phillippe L.et al 2017）。 

4.3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国际经验 

在特殊群体瞄准方面，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旨在增强儿童、孕产妇等贫困人群的人力资

本与社会资本，是一项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良好国际实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拉

美部分国家为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困，开始尝试扶贫制度的创新。墨西哥首先发起了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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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社会实验并引发了强烈的全球反响——以让孩子接受教育和免疫接种为条件对最贫困

家庭实行现金补贴并替代实行了几十年的食物补贴项目，该实验被称为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CCT）。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墨西哥贫富差距扩大，政治、经济不确

定性增强，对社会保障的讨论聚焦到有效的瞄准途径的选择，而健康、营养和教育干预被证

明是减贫最有效的途径。世界银行将 CCT 列为实施社会保障战略《从安全网到弹簧床》的重

要工具，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主席 Nancy Birdsall 称 CCT 为发展项

目中的“神奇子弹”（Magic Bullet），并认为“每个年代都会有变革性事件，而 CCT 就是这

样的事件之一”，CCT 也被纳入联合国系统“社会保护论坛”创新行动中，是近年来颇受关

注的一种瞄准性扶贫方式，中国目前尚无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政策及大规模项目，但在云

南、甘肃、四川、陕西等已开展了国际机构与政府合作项目的试点。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是指只有目标群体遵循了某种预先设定的条件和流程，才

能有资格获得转移支付，如让孩子上学、进行产前检查和产后复查、改善儿童营养状况及定

期体检等，旨在向极端贫困的家庭提供短期援助，同时通过附加条件将传统扶贫工作中政府

单一责任转变为政府和受惠家庭的共同责任，将减贫同培养减贫能力联系在一起，培养长期

的人力与社会资本。目标群体的有效选择是保证 CCT 项目实施效果的前提。CCT 主要瞄准贫

困和极端贫困家庭，并有明显的性别倾向，部分项目直接瞄准家庭中的女性。其瞄准方法主

要为区域瞄准和群体瞄准，在实践中常同时采用。此外，在项目受益人口识别上通常有自下

而上的识别机制以及第三方的评估机制。 

作为世界上最先推行 CCT 的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的制度设计较为成熟，从最初的受益群

体的划定到受益资格的认定，以及现金补贴的发放、监督、评估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且完全

基于本国财政预算，外部依赖性较弱，因此更具有实践意义。首先，两国的 CCT 管理运作方

面都采取了分权和集权相结合的灵活管理原则，即由全国机构社会发展部负责总体协调，由各

领域代表组成的全国委员会进行监督，在实施阶段则将权力下放，通过社会发展部与各州签署

强制性协议，规范实施计划。第二，两国瞄准机制各有特点。墨西哥采取由上至下逐步缩小目

标群体的方式，首先根据全部人口普查数据划定重点贫困区域，后从中遴选并调整受益家庭。

巴西的受益群体信息采集和资格认定在统一信息登记系统内进行，每个申报人的收入都将在全

国范围内与设定标准进行对比，同时结合分配给各州的指标最终确定受益人。第三，精准的差

异化补贴。以教育补贴为例，补贴额度和年级与受教育层次呈正相关关系，即年级越高，补贴

额度越大。第四，透明支付原则。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拥有一套高效透明的津贴发放机制，

将家庭补助金直接通过公民卡直接发放给受益家庭，避开了中间机构，从而提高了资金利用率。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对墨西哥“进步计划”、巴西“营养补贴计划”、洪都拉斯“家庭分

配计划”、尼加拉瓜“社会保护网络”等拉丁美洲四个 CCT 项目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CCT
项目改善了教育、健康、营养。但是保障 CCT 实施效果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目标及需要的机制，

注重与受益者的双向沟通，保障教育、健康、营养等服务质量，项目设计要考虑村、户、个人

层面的文化、治理结构、性别等差异，同时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也有其局限性，一是

CCT 项目适用于人力资本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且人力资本水平未达到理想状态的

原因是家庭收入不足而非公共服务条件有限的地区，二是要求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合作能力较高，

尤其是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部门之间的合作程度要非常高，三是要有完善的支持系统，如

统计系统、监测评估系统以及资金快速拨付发放系统等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四是 CCT 只是

向贫困家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贫困家庭，例如，贫困的老人家庭、

无子女家庭（Coady et al 2004）。 

4.4 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国际经验 

覆盖全体人民、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减少贫困、不平等和脆弱性的核心

手段。在发达国家讨论社会保障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不利于鼓励投资、甚至带来怠工而不

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等可能弊端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尚在探索健全的社会保障或者包容性的社

会保障体系建设。实际上，社会保障可通过帮助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等产生和积累资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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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家庭在面对冲击时保护资产，帮助家庭应对风险、更有效使用已有资源，支持经济结构改

革，降低社会不公平等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Harold A and John H，2009）。整体来看，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保障体系，瑞典社会

保障体系支出占 GDP比重达到 31%，美国占 16%（Jean-Jacques D.2009），远远超过中国。虽

然社会保障支出巨大，社会保障在公平和效率之争上的争议不断，但社会保障在维持收入、

减少贫困和保持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FAO 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目前使全球约

1.5 亿人免于陷入极端贫困（Sang M.L 2018）。欧洲的社会保障减少了至少 40%的贫困人口，

在高福利著称的比利时和瑞典更是约减少了 70%以上的贫困人口，美国的社会保障也减少了

约 28%的贫困人口（Harold A and John H，2009）。 

中国根据发达国家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设计，结合中国实施社会保

障的实践，逐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尚存在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

统筹层次低等问题，尤其是随着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城的加快，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面

临许多体制性、制度性的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利贫性社会保障政策有待加强。针对这些问题，

这里分析国际上关于社会保障的通行做法和创新性实践，并以日本和泰国社会保障体系为例

介绍相关经验。从减贫的角度看，社会保障政策可分为两类：普惠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制度，以及瞄准性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通常是由政府提供或基于强制性缴费，涵

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通常由政府提供，不基于缴

费，包括健康、营养、公共卫生、教育等社会化服务。瞄准性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对生活

困难的人提供生活救助，应对冲击，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 

普惠性养老保障。世界上现有 170 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其中有 70 多个国

家覆盖到农村人口（童星等 2011），养老保险在发达国家已经覆盖 90%以上的劳动人口。在

具体实施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国民养老金计划中包括农村人口，即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

制度，如英国；二是建立针对农民或农场主的专门养老制度，如德国、法国、波兰、比利时、

奥地利等；三是统分结合型，即从最基本养老金计划上发展起来，逐渐实行城乡统一与全国一

体但不同产业部门的人员又提供一份独立的养老金计划，比如日本的农民养老金计划，瑞典、

加拿大、丹麦、挪威等也采用这种制度。在模式上，按照保障水平的高低，养老保障可以分为

收入替代型和收入补充型，按受益人是否缴费可分为缴费型和非缴费型，按缴费标准可分为均

一缴费型和收入关联型，按给付标准可分为均一给付型和收入关联给付型，按财务机制可分为

现收现付型和基金积累型。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定位于收入补充型而非收入替

代型，发展中国家和英联邦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多属于非缴费型，非缴费型国家和均一缴费型

国家基本采用均一给付，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都属于现收现付制，但基金积累制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比如日本。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从国

际经验来看，政府的财政补贴是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实行普遍保障的英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冰岛等国养老保险资金全部来源于国家财政补贴。欧洲国家农村养老保险资金也

绝大部分来自财政补贴，也有财政补贴占比不显著的国家，比如日本，基础养老保险中三分之

一由国库承担其余由被保险人的保费承担，此外许多国家采用缴费加政府补贴的方式。为减少

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财政压力，更多国家正在向多元化筹资和多元化补贴的方向发展，在

这种趋势中，个人缴费份额在提高，政府补贴比例开始下降。此外，各国开始建立多层次养老

保险体系，包括基础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自我保障等，在此过程中市场的因素被逐渐引

入，各国更强调建立保险型养老计划，增加私营养老金计划的部分，让养老金给付与缴费更紧

密挂钩，满足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需求，并实现全民养老。 

日本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日本的农村养老保险有三个

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民养老金，全体国民共同加入；第二层次是农民养老金基金制度，作为国

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满足条件的农村居民（年龄未满 60 岁，国民养老金的第一类被

保险人，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时间达 60 天以上者）可自愿加入；第三层次是自我储蓄，属

于选择性的补充保障。在运行机制上日本的养老保险主要有三个特点和经验值得借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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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的空巢家庭越老越多，家庭

养老方式已经不能解决日本农民养老的问题。日本调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并促使日本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从单纯的经济供养型向照料服务型转变，社区养老使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的

护理和生活照料，避免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产生的弊端。第二，农业协作组织负责管理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日本农业协作组织是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在日本农村非常普及，

它在农村养老保险费方面实行管理职能，并为受保险人提供指导和咨询。第三，法律保障。日

本各种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出台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保障了该制度的顺利运行。 

健康保障。在健康保障方面国际经验主要集中在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疗卫生服务

的公平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三个方面。 

在医疗保险方面，各国逐步探索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力量相适应的医疗缴费与补贴制度

以及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除美国外，所有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按照

出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个人缴纳+私人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政府出资+政府提供医疗服务，

以及政府出资+私人部门提供服务+严格的医疗支出控制。日本已实现医疗保险的全民参保，

此外，针对日趋突出的农村老龄化问题，日本将 7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医疗费用设置为定率制，

个人自付 10%，其余由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和国家与地方财政共担。中国台湾地区社会福利制度

最显著的成就在于其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它保证了全民平等获取广泛的医疗服务、病人的共同

支付和自付额很低、医疗服务的品质较高、行政成本低且信息技术支持系统高效，2012 年台

湾地区医保覆盖率已达 99%。 

发展中国家利贫性的医疗保险针对穷人和高风险人群，并设计了风险分担机制，许多国家

还通过财政收入为这些人群提供额外援助。泰国 2001 年实施的“30 铢计划”全民健康保险是利

贫性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的典范，泰国所有未被列入社会保险计划的居民只需持身份证到指定医

疗部门办理手续并交纳 30 泰铢（约合 6 元人民币）挂号费，就可以领取一张全民医疗保险卡

并享受医院提供的一切诊疗服务，对交不起医疗保险费的人实施减免政策。2002 年泰国建立

了全国范围的中央数据库，涵盖公共部门劳动者受益的国民医疗项目、社会保险计划和全民覆

盖计划的人群信息，每两个月更新一次。泰国的医疗保险模式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泰国施行社区合作医疗保障模式，注重社区卫生服务建设，整个卫生服务体系分为三级：初级

卫生保健、二级卫生服务、三级卫生服务。前两项都是通过社区级别的卫生机构实施，分别由

社区卫生中心和社区医院提供。在付费方式上，采用门诊服务按人头付费和住院服务按病种付

费的方式，取消了原来按服务付费的方法，大大节省了医疗费用。所谓按人头付费有较好的费

用控制作用和便于管理的特点，人头费根据参保人的年龄结构、疾病负担及各地区的特点确立，

并且根据成本和物价每年进行调整，且有利于改善医务人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但是泰国城

乡以及地区之间的医疗设施不平衡状况也影响了农村人口获得医疗服务的水平，一些地区缺乏

基本的健康检查服务，同时由于缺乏激励机制以及私人部门工作机会的增长，一些农村地区的

健康工作人员尤其是医生纷纷离职，这对一些主要依赖公共健康服务设施的医疗保障产生了负

面影响（ILO 2013）。 

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方面，一是通过财政支出，实现医疗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相

结合，尤其是针对老年人、妇女、残疾人、儿童和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二是扩大医疗卫生服

务覆盖范围，尤其是农村基层机构、缺医少药群体，并通过提供信息、与民间团体及患者支持

组织合作等方式扩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可获得性。 

在非传染性疾病控制方面，国际上也在降低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青少年儿童和女性卫生

保健、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少烟酒、健康饮食、体育活动指导、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防控、

癌症预防针及筛查）等关键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营养改善。贫困和营养不良常常相伴而生，营养不良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挑战，造成了

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据 FAO 统计，2014/16 年度全球有 7.8 亿营养不足人口，每年有数以

百万计的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不仅如此，营养不良还阻碍儿童生长，影响儿童发育，降低

儿童入学率并且使他们成年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导致营养不良跨代延续。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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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造成全球 GDP 损失高达 1.4-2.1 万亿美元（Gillespie et al., 2016）。因此，一些国家将营养

改善列入了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及减贫计划，并立法保障计划实施。2016 年，国际食物

政策研究所出版《滋养百万人》一书，总结了全球范围内改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营养状况的

政策措施和具体干预方式的实例。同年，《全球营养报告 2016》发布，基于全球范围内的营

养改善案例强调联合国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其他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业等多方主体共同

参与的重要性。 

当前针对贫困人口的营养改善政策和措施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营养的重要性极为凸显，

一个共识已经形成，贫困人口的营养问题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食

物的多样性以及微量营养素的缺失，许多营养项目都是针对某种营养素缺乏人群补充的特定营

养素。第二，强调多领域、多部门的参与与协作，尤其重视农业、卫生、社会保障三个部门对

营养改善的重要作用。在农业领域，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积极倡导全食物系统的“营

养导向型农业”(Nutrition-sensitive Agriculture)，典型的做法包括生物强化、农庄食物生产等。

在卫生领域，著名的“水卫项目”(WASH)说明水资源的安全和卫生设施的完备会对贫困地区

人口的健康提供最基础的保障，减少因不洁饮水、饮食而产生的疾病对身体造成伤害。在社会

保障领域，针对改善营养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也在墨西哥、孟加拉等国取得成功。第三，

按不同人群设计有针对性的营养干预措施，针对孕妇、婴幼儿、学生的营养干预成效是最显著

的。0-3 岁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窗口期，给婴幼儿提供均衡营养和科学养育可以对大脑和身体

发育、儿童潜能具有重要影响。婴幼儿不具备自主选择食物的能力，因此干预也比较容易实施。

针对学生的营养干预主要是“学校供餐计划”(School Feeding)，它不仅能集中改善学生群体的

食物消费，还能方便学校把“营养教育”传递给学生，对学生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进行“食育”，

使他们形成良好的营养观念和食物消费习惯，受益终身。有些“学校供餐计划”还能充分整合、

利用当地农业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对贫困农户有溢出效应。第四，重视可持续的食物消费和

营养改善行为。社区人员的访问、营养指导、营养行为改变交流等措施能够显著提高营养改善

效果，这说明营养改善干预已经从“物质激励”阶段跨越到“物质激励”与“可持续行为改变”

相结合的阶段，这背后反映出人们开始关心营养改善投入的成本效益，以及如何使营养干预实

现更长远的影响（黄佳琦等，2018）。 

泰国的综合营养改善计划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首先，泰国将详细的营养指标纳入

了国家发展战略，并制定了营养与农业发展、卫生、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的综合

营养计划，探索了多部门联合的实施方式。第二，借鉴 “农业-食物-营养-健康”的理念，倡导

发展营养敏感型农业，推动和支持富含营养的食物生产和消费。第三，支持社区参与推动营养

改善。鼓励村和社区参与地方营养规划及政策制定，加强社区能力建设并通过社区引导社会参

与。第四，加强营养研究、宣传与教育，为解决营养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广泛宣传国家的营养

政策以及在地方的营养项目和活动，宣传基于营养的膳食指南以及食物标签，通过媒体及当地

活动开展营养宣传活动，通过健康咨询等开展孕期及儿童饮食与营养教育。 

  教育保障。前文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的教育维度被

剥夺程度最高，因此这里就教育减贫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 4 提出“确保包

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全球教育目标现在已经超越了普及小学教

育的千年发展目标，注重提高学习的质量和包容性，使所有人口群体终身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

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减贫领域的项目实践，可以发现在教育方面有以下几项工作重点。

首先，需要确保最贫困的儿童也能够接受教育，从而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些旨在提升人力

资本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是很好的实践。第二，实现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的较

高完成率和过渡率。第三，学校教育需要与学前教育、职业培训和成人培训等其他政策措施结

合起来。第四，通过广泛的计划，例如为边缘化群体尤其是特定的弱势群体（如农村贫困地区

的年轻女性、少数民族和年轻人）提供与技术相关的职业培训、促进公私伙伴关系、通过信息

通信技术改善终身学习机会的可及性和质量等加强贫困群体的社会经济技能来消除贫困，从而

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助。 

特定人群的特惠性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有多种形式，通过福利系统的现金转移支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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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津贴、食物援助或营养餐等类似转移支付项目、对穷人购买产品的补贴等。除上文介绍的有

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外，另一种名为“现金+”的救助方法也被广泛采纳。“现金+”项目针对城

乡极度贫困家庭，受益群体除获得现金和生产、生活技能和技术技能培训的广泛支持外，一大

特点是同时提供定期家访、定制医疗、社区支持、心理指导等社会服务，而且在津贴的支付方

式上采取每周津贴的方式而不是一次性支付。该项目的现金资助具有一定期限，此后受益人还

可继续获得现金以外的各项指导，旨在可持续地使贫困者脱贫。因此，这一做法也称为“毕业

方案”（Graduation）。一个著名的“现金+”项目于 2002 年在孟加拉国实施。项目以两年为期，

向农村极端贫困家庭提供有形的生产性资产及生活和生产技能培训，状况较好的极端贫困家庭

还可额外获得用于创业性经营活动的弹性贷款。该项目对极端贫困群体的实际收入、粮食安全

和资产积累产生了积极影响。下一步，孟加拉国计划针对城市贫困人口实施类似项目。 

前文对中国不同人群的贫困状况比较显示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女性和男性的经济

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差距让女性更难以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使她们比男性更容易贫困

和脆弱，但通常以家庭为基础的贫困测量和识别往往无法揭示这一点。家庭内部的食物和资产

分配往往有利于男性，而传统的家务劳动分配使女性比男性承担更多的无报酬劳动，这使她们

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随着女性预期寿命延长、全球单身女性户主家庭数量的增加，女性贫困

变得更加明显。目前全球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政策和计划能够解决贫穷女性寻求体面生计权利

所面临的具体障碍，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减贫目标。克服这些障碍、消除对妇女的

歧视，不仅是扶贫的优先问题，而且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优先问题。国际上在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发挥女性在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作用方面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妇女的话语权，

包括进行家庭决策培训以提高参与家庭决策权利、发展女性优势产业以提高经济权利、以及保

障政治席位以提高政治权利；二是增强妇女的能力建设，比如保护妇女健康、从家庭劳动中解

放妇女、保障妇女的经济资源以及相关的技能与创业培训等。 

4.5 城市减贫的国际经验 

城市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能够借此实现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的经济增长，

并减少农村贫困，在人均 GDP 较高的国家，农村贫困发生率普遍较低，但与此同时，贫困向

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愈发明显。1990-2008 年亚洲地区城市贫困人数占该地区总贫困人数的比

例从 18.3%上升至 22.9%；农村与城市地区贫困人数之比从 1：0.22 增至 1：0.30（ADB，
2014）。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柬埔寨城市贫民窟人口已占城市人口的 55.1%，缅甸也达到 41%，

但由于低收入城市居民缺乏发言权，以及政府和相关援助机构缺乏影响力，城市贫困的规模和

深度易被低估。实际上城市贫困相对于农村贫困更为复杂，除了收入或消费方面的不足，还包

括住所匮乏、经济和生活来源不稳定，以及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话语权等各个方面的缺失。

此外，城市贫困还面临着流动人口与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为应对上述挑战，全球多国都在

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一是将减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进行利贫性城市管理。一些国家将城市贫困纳入了国家减

贫战略和城市建设规划，促进全面城市减贫发展。以韩国政府向联合国人居署提交的第三次人

居环境报告为例，该报告认识到了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而显现的城市贫困问题，并从改善

城市贫民住房、确保其基本生活设施和条件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城市建设规划。在利贫性城市管

理方面，注重城市减贫的治理能力建设，并积极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减贫治理。 

二是注重社区推动。注重城市贫困人口的社区意识培养，改善城市贫困人口尤其是非正规

就业人群的社会焦虑。重视社区住房条件改善和基础设施改造，保障贫困人口包括流动人口在

内的基本住房需求，并注重社区参与。 

三是城市就业支持。创造就业是减少城市贫困的有效途径。通过吸收转移人口，尤其是将

失业的城市青年转变为生产力是政府部门提高转移人口收入减少贫困的重要方式。当私营部门

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收城市劳动力时，政府经常在基础设施、城市服务、环境服务

和社区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部门提供公共就业机会，同时助力城市的健康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

利用非政府部门对部分低端社会服务项目进行外包，为没有技能的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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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系统也成为解决城市贫困的可行方法之一。 

四是非正规就业人群的权利保障。一是从制度上保障非正规就业人群也享有平等的接受捐

助的权利，二是普惠型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覆盖非正规就业人群，三是鼓励建立非正规就业组

织，实现非正规就业工人的正规化管理与权益保障。 

4.6 扶贫体系与治理的国际经验 

贫困治理是影响减贫效果的重要因素，与中国依靠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及城乡二元化治理

体系不同，国际上城乡统筹的治理体系、社区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国际

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首先，实行城乡统筹的减贫治理体系。减贫作为包容性发展的任务之一，往往被列入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行城乡统筹的减贫治理体系，且随着减贫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保

障，减贫逐渐由社会福利部门统筹实施。比如日本的减贫政策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政策，因此

由社会福利部门厚生劳动省颁布法令、制定标准、实施干预。美国的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由健康、

教育与福利部主持。欧洲通常不设有专门的贫困救助机构而由社会保障部门统筹负责，中国香

港也采用类似的扶贫体系由社会福利署来实施。 

第二，注重社区参与。参与式方法，可由当地社区明确居民的需求和优先事项，由村庄

参与编制当地发展计划，鼓励当地人积极参与设计、实施和监测活动，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自

主权，激发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内在动力。许多联合国项目，特别是国际农发基金（IFAD）

的农村发展项目，均采用参与式方法设计。IFAD 在摩洛哥的一项社区推动农业发展项目，采

取赋权农户和参与式发展模式，由农户和社区找出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和采取行动方案，

参与制定自己的地方发展计划，组织和管理技能培训。项目侧重于改善小规模灌溉、饮用水供

应、道路修复和土壤保持，以及种植果树、改善果园生产、畜牧生产和动物健康等行动，该项

目使 2004-2013 年间，项目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了近 26％，370 个村的 18500 户农户受益，平

均家庭收入增加了近 50％。 

第三，私营部门、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私营企业在扶贫进程中扮

演的角色越来越广泛，它们能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将贫困人口纳入不同层次的价值链中，创

造就业机会，培养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私营企业还能提供专业的扶贫服务如保障性住房、

医疗服务等，能在改善民生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社会组织在创新性扶贫模式探索、人力资源培

养等方面具有优势，通过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等方式能有效吸纳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国际机构先

进的扶贫治理理念和项目管理能力能帮助强化地方政府的核心治理能力。 

第四，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一是国家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权限和责任，同时加

强地方政府的能力培训；二是建立科学的监测和评估系统，尤其是基于新的信息技术的监测评

估系统；三是防止或减少减贫工作中的腐败，强有力的内部控制、透明的信息系统、公众反馈

机会的结合，是减少腐败的一种途径。 

     

5 2020 年后减贫战略的重点 
5.1 战略背景 

中国目前减贫工作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整体性贫困。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推进，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日益减少，可以预见

2020 年的减贫目标将逐步实现。但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城乡贫困甚至贫困问题的

解决，目前的减贫战略目标导向清晰，但对贫困的深层次成因及长期可持续性扶贫政策的探讨

和评估不足，同时正如前文提到的中国减贫面临新的挑战也出现了动态贫困、相对贫困、多维

贫困、城市贫困等新的特征，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工等脆弱群体仍面临一些特

殊的挑战，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营养、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新形势下未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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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和贫困标准的制定，社会保障系统完善的方向尤其是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分工与协

作，贫困治理机制以及政府财政和社会金融的作用等问题都需要予以重新审视。此外随着

2020 年减贫目标的实现，中国需要制定新的减贫战略。回顾 40 年来的减贫路径，中国完成了

从开发式扶贫向精准扶贫的转变，未来中国扶贫突出平等的社会保障的思路将逐步清晰。 

中国减贫的主要经验之一是持续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未来的减贫战略也将受到中国宏观

发展战略导向的影响，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两阶段”发展目标的论断以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是制定减贫战略的主要政策参考。十九大报告提出，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一目标为 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提供了新的蓝图。同时，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未来

中国减贫问题乃至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2018 年中央 1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

出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善，

农民就业质量显著提高，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乡风文明达到新高度，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农村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宜居乡村基本实现”。  

5.2 2020 后减贫新愿景 

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将进一步为减贫事业创造条件、夯实基础。2020 年后城乡

统筹的减贫工作也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探索与突破。未来减贫工作从关注绝对贫

困转向相对贫困，从单一贫困转向多维贫困，从注重生产到重视社会保障，从农村转向城市的

趋势将更为明显。包容性发展环境下，对弱势群体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工等的

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将更为突出，也更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到 2030 年实现消除一

切形式和层面的贫穷与饥饿相一致。 

本研究基于中国目前贫困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思路及联合国的减贫目标，

提出中国 2020 年后的减贫新愿景，即到 2035 年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战略方向将确立，减贫目标将更为具体，包括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

城乡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针对老年人、妇女、儿童、

残疾人、农民工等脆弱群体的减贫目标的制定，城乡统一的贫困测量、识别、瞄准和干预体系

的建立，以及可持续的财政金融扶贫支持体系的完善等。 

5.3 2020 后减贫战略的重点问题 

基于中国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需要聚焦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预测、新的贫困标准、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利贫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财政金融改

革与创新五个重点问题。 

判断和预测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是制定 2020 年后减贫战略的前提。历经持续的中高

速经济增长后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

动转为创新驱动。同时，随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不断式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不断涌现，失业问题有可能对中国的贫困形势造成威胁。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蔡昉，

2018），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

中国的人口政策日益宽松。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以及与此不相协调的户籍制

度和衍生的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城乡差异问题日益突出，中国接下来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导向

和措施力度将对未来城乡人口分布等造成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对制定下一阶段的

扶贫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未来需要分析和判断 2020 年后国家经济社会情况，尤其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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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模拟分析研究 2020 年、2025 年、2030 年、2035
年甚至更为长期的情况，这些背景是研究贫困和扶贫战略的条件。 

2020 年后减贫战略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新的贫困标准问题。这决定了未来贫困人口的

规模、特征以及具体的工作方向。在贫困标准制定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一是采用

何种贫困测量方法界定贫困，二是城乡统筹下贫困标准如何统一的问题。随着 2020 年减贫目

标的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的绝对贫困有望消除，下一步的贫困标准制定有三个政策选择：更

高的绝对贫困标准、新的相对贫困标准、多维贫困标准。考虑到 2035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目标、乡村振兴的目标以及减贫的新愿景，2020 年后将更加重视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的缩

小，突出公平性的相对贫困测量将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考虑范围。同时，随着减贫工作重点由开

发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结合，未来扶贫工作的重点将更多的集中在人力资本发

展、社会保障等方面，多维贫困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并成为指导和衡量减贫工作成效的重要工

具。关于城乡贫困标准的统一，在城乡统筹的思路下，城乡贫困标准的统一是城乡统筹扶贫的

前提，目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统一口径统计以及城乡统一的收入分层统

计，这为 2020 年后统一的贫困标准制定奠定了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将为城乡统一的

多维贫困标准制定指明了方向。但具体标准的制定将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

财政的承受能力，而贫困标准的确定也将影响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和趋势。 

在新的城乡统一的贫困标准下，农民工等人群需要进入统一的测量体系，城乡贫困人口的

规模、特征和趋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同时采用体现收入的贫困测量和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识别的

贫困人口也将有所不同。此外，瞄准问题仍然是今后扶贫中的基本问题。需要根据贫困群体的

可能变化，从集中在农村到贫困的城市化，根据中国不同地区发展实际，提出具体可行的区域

和家庭双瞄准等方法，并研究贫困群体产生的内外部条件，关注特殊群体（儿童、女性、民族

地区、因病致贫群体、老龄人口、农民工等非正规就业群体等）的贫困问题。 

制定城乡统筹的减贫战略，关键是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目前的贫困治理体系存

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城乡分割各自为政，二是与扶贫有关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新

的减贫战略需要建立建立城乡一体化统筹的、多部门协调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同时要明确扶

贫体制中的责任分工，特别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分工，重视社会创新的作用，加强地方

政府的能力建设，以及对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员等。打破目前的城市与农村分割，需要结

束目前城乡的差异化贫困测量方法，实行统一的城乡贫困标准。考虑到未来贫困问题将更多的

集中在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可考虑由专门覆盖城乡的扶贫

机构或社会保障部门统筹负责城乡减贫问题，该部门作为统一的扶贫政策出口并协调教育、医

疗、卫生、住房等部门的参与，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动员市场、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参与。 

减贫战略的核心是利贫性，建设基于基本公平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脱贫攻坚工作

的一个短板是社会保障，新的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需要构建利贫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继续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实现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农村养老、医

疗和教育保障水平，三是针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需求完善专项救助制度，

四是制定针对性的特殊人群的救助，包括贫困儿童的营养、健康和教育，贫困老人的救助和护

理，残疾人口的医疗与就业支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

与就业支持等问题，五是从技术上支持城乡社会服务的均等化，这需要首先将社会服务量化为

城乡统一的减贫指标，实行体现社会服务的多维贫困指标测量体系，以识别短板、指导减贫工

作重点和反映减贫成效，在均等化社会服务的具体措施上，需要向目前社会服务短缺的农村地

区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尤其是农村教育师资问题、医疗条件、养老保险等突出问题。 

扶贫财政体系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是减贫战略可持续的重要支撑。减贫目标的实现离不开

财政和金融支持，新的减贫战略需要国家财政体系的改革和社会金融机制的创新。在财政体系

改革方面，首先，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要求国家财政体系进行相应的机制改革，打破城乡

分割、部门分割的财政分配格局。其次，改革财政支出方式以与贫困人口的需求由生产向生活

和社会保障领域的转变相适应。第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目前财政扶贫支出主要以农业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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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领域为主，科教文卫、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不足，同时，要支持贫困地区尤

其是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金融机制创新方面，中国政

府长期以来在鼓励金融机构服务于城乡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方面制定了很多政策，近年来政策

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发挥各自优势，使金融服务

的可及性和效率大大改善。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弱势群体及小微企业，打通金融服务

最后一公里仍然是没有完成的任务，特别是主要服务于中低收入和贫困群体创业就业的小微金

融发展仍然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政策支持，也有不少可以提高的空间。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中国未来 30 年发展的“两阶段”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论断为新的扶贫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借鉴国际经验，扶贫政策的制定需要与发展阶段相

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条件相适应。贫困标准的制定、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财政金融改革与创新等都需要与发展阶段相协调。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特征也会带来新的

扶贫路径，包括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息化扶贫管理和动态监测，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生态扶贫，

互助式扶贫等。 

  



34 
 

参考文献 
1. Aglietta, M., 2011. Sustainable growth: do we really measure the challenge? Revue 

d’économie du développement, 19(2), pp.199-250. 
2.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8. PRC Urban Poverty Strategy II Final Report-TA4694. 

Unpublished Report. 
3.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4. Urban Poverty in Asia.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59778/urban-poverty-asia.pdf.  
4. Bourguignon, F. and Morrison, C., 2002. Income distribution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

199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September), pp.1113-1132. 
5. Del Ninno C. et al., 2015. Safety Nets in Africa: Effective Mechanisms to Reach the Poor and 

Most Vulnerab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Agence Française de Développement. 
6. Du, Y., Gregory, R. and Meng, X., 2006. Impact of the guest worker system on poverty and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p.172-202. 

7. Foster, J., Greer, J. and Thorbecke, E., 1984.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pp.761-766. 

8. Gillespie, S., ed., Hodge, J., ed., Yosef, S., ed., and Pandya-Lorch, R., ed., 2016. Nourishing 
millions: Stories of change in nutrition.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889. 

9. Gillespie, S., Tontisirin, K., and Zseleczky, L., 2016. Local to National: Thailand’s Integrated 
Nutrition Program. In Nourishing millions: Stories of change in nutrition. Gillespie, Stuart; 
Hodge, Judith; Yosef, Sivan; and Pandya-Lorch, Rajul (Eds.) Ch. 10 Pp. 91-9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889_10.  

10.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2015. Global Nutrition Report 2015, 
Nutrition Country Profile: Thailand 2015, http://bit.ly/1ZJaVMe. 

1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Country Team. 2013. Social protection 
assessment based national dialogue: Towards a nationally defined social protection floor in 
Thailand. 

12. Labar, K. and Bresson, F., 2011.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in China from 1991 
to 2006.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 pp.646-668. 

13. Leite, P. et al., 2017. Social Registries for Social Assistance and Beyond: A Guidance Note 
and Assessment Tool.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1704. 

14.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2015. Thailand Statistical Yearbook. Bangkok, Thailand. 
15. Rowntree, B.S.,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acmillan.  
16. Sang M.L., 2018. Welcoming Remarks. 2018 Asia Pacific Agricultural Policy Roundtable. 

Enhancing Regional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Focusing 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hiang Mai. Thailand. 

17. Semba, R.D., de Pee, S., Sun, K., Sari, M., Akhter, N. and Bloem, M.W., 2008. Effect of 
parental formal education on risk of child stunting in Indonesia and Bangladesh: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371(9609), pp.322-328. 

18. Somchai J., 2018. Targeting the Poor: Recent Experience from Thailand’s Child Support Grant 
Policy. 2018 Asia Pacific Agricultural Policy Roundtable. Enhancing Regional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clusive Rural Transformation-Focusing on Social Protec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hiang Mai. Thailand. 

19. Spears, D. and Haddad, L.J., 2015. The power of WASH: Why sanitation matters for 
nutrition. IFPRI book chapters, pp.19-24. 

20. Sumner, A., 2010. Global Poverty and the New Bottom Billion: What if Three‐Quarters of the 
World's Poor Live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DS Working Papers, 2010(349), pp.01-43. 

21. Tangcharoensathien, V., Swasdiworn, W., Jongudomsuk, P., Srithamrongswat, S., 
Patcharanarumol, W. and Thammathat-aree, T., 2010. Universal coverage scheme in Thailand: 
equity outcomes and future agendas to meet challenges. World health report. 

22. UNDP, 2013. China 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3. Retrieved at: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china_nhdr_2013_en_final.pdf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59778/urban-poverty-asia.pdf
http://dx.doi.org/10.2499/9780896295889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china_nhdr_2013_en_final.pdf


35 
 

23. United Nations, 2005. Paper for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1997-2006): Progress and the Road Ahead” organized by the 
Division for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6-7 July 2005, Thailand, Bangkok. 

24. United Nations, 2014.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Retrieved at: 
https://www.compassion.com/multimedia/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pdf.  

25. Von Braun, J., Hill, R.E. and Pandya-Lorch, R. eds., 2009. The poorest and hungry: 
Assessments, analyses, and actions: An IFPRI 2020 book. IFPRI. Washington D.C. 

26. World Bank, and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 2013. China 
2030. Retrieved at: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pdf/762990PUB0china0B
ox374372B00PUBLIC0.pdf  

27. World Bank. 201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accessed May 2017.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8. Wu, Y, 2018. The National Working Commission on Aging, Presentation in the Tsinghua 
Aging Industry Forum.  

29. 毕洁颖.中国农户贫困测量与影响因素研究［D］. 2016.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 

30. 陈立中. 转型时期我国多维度贫困测算及其分解［J］. 经济评论, 2008 (5): 5-10. 

31. 高艳云. 中国城乡多维贫困的测度及比较［J］. 统计研究, 2012 (11): 61-66. 

32.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 2017. 

33.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34.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R/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018. 

35. 国 家 统 计 局. 历 年 农 民 工 监 测 调 查 报 告[R/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36.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官方网站. http://www.cpad.gov.cn/. 2018. 

37. 黄佳琦等，应对跨领域贫困挑战的国际经验（第三章）. 国际减贫理念与启示[M], 北
京：团结出版社, 2018. 

38. 李佳路. 农户多维度贫困测量——以 S 省 3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J］. 财
贸经济, 2010 (10): 63-68. 

39. 李实, John Knight.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经济研究, 2002 (10): 47-58.  

40. 民政部, 2011. 《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和调整工作的指导意

见》.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5/t20110518_550422.htm  

41. 孙咏梅. 中国农民工精神贫困识别及精准扶贫策略——— 基于建筑业的调查［J］． 社
会科学辑刊, 2016 (02) :76-84. 

42. 孙咏梅.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 2016 (05):71-
80. 

43. 孙咏梅,傅成昱.中国农民工多维物质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J].学习与探索,  
2016 (07):138-143. 

44. 童星等，中国农村社会保障.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45. 王宁,魏后凯,苏红键. 对新时期中国城市贫困标准的思考[J]. 江淮论坛, 2016 (04):32-39. 

https://www.compassion.com/multimedia/world-urbanization-prospects.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81101468239669951/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201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704/t20170428_1489334.html
http://www.cpad.gov.cn/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105/t20110518_550422.htm


36 
 

46. 王素霞, 王小林.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 
1-10. 

47. 王小林, Alkire Sabina.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估计和政策含义 [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4-10. 

48. 王增文, Antoinette Hetzler. 丰裕中贫困、选择性贫困抑或是持久性贫困——农村地区消

费动机强度日渐趋弱的致因分析[J]. 财贸研究, 2014 (5): 29-38. 

49. 夏 庆 杰.中 国 多 维 扶 贫 的 成 就 及 展 望 [N/OL]. 
http://lianghui.huanqiu.com/2018/dialogue/2018-03/11641321.html. 2018. 

50. 张琳. 社会生态平衡:新时期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思考[J]. 金融与经济, 2015 (02):73-
75 

 

http://lianghui.huanqiu.com/2018/dialogue/2018-03/11641321.html.%202018


 

附录 1 项目分报告与实地报告 

分报告 作者 

 中国城乡贫困现状研究 吴国宝、杨穗、郭君平、谭清香 

 中国扶贫政策演变、现状及挑战 吴国宝、杨穗、郭君平、谭清香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减贫的现状、效果和问题分析 吴国宝、杨穗、郭君平、谭清香 

 经济转型期国际减贫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陈志钢、毕洁颖、王子妹一 

 山东扶贫改革试验区 2020年后减贫机制调研报告 毕洁颖、吴国宝、陈志钢、王子妹一 

 泰国减贫与营养战略经验报告 陈志钢、毕洁颖、王子妹一 

 日本转型期减贫与社会保障经验报告 陈志钢、毕洁颖、王子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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